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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研究報告作為上述意見。研究報告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下稱 "行政
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研究報告作非商業用途，惟
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
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研究摘要  
 
 
1. 這次所有研究的地方 (北愛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 )，在過去 20 年

均成立了人權委員會，而其中最新成立的人權委員會於 2001年在

南韓成立。澳洲的人權委員會歷史最為悠久，因為澳洲首個人權

委員會於 1981年成立。  
 
2. 雖然所有研究的地方均有民選的立法機關、獨立的司法機構及其

他例如申訴委員及非政府組織等機構，處理某些方面的保障人權

事宜，但它們都認同有需要成立獨立的專門機構，負責促進及保

障人權。  
 
3. 這次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即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澳洲人權

及平等機會委員會、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均透過正式立法方式成立。  
 
4. 在所有研究的人權委員會中，其賦權法例所載的 "人權 "定義各有

不同。實際上，人權的定義包括各有關政府所批准的國際或地區

人權條約所載的權利；國際習慣法所保障的權利；以及國家憲法

和指明國家法例所納入的若干權利。  
 
5. 在所有研究的地方中，各個人權委員會的組成及成員委任方式，

存在很大差異。除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外，其他 3個委員會的成

員人數均在其賦權法例中清楚訂明。  
 
6.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及 5名專設人權委員組

成，而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則由一名主席及 10名其他委員組成。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由兩類委員組成，包括 5名常任委員及 4名當

然委員。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在賦權法例並無指明委員人數的情

況下，現時由一名全職首席委員和 9名兼職委員組成。  
 
7. 在北愛爾蘭和澳洲，當地委員會的成員甄選程序不受法律規管。

在北愛爾蘭，法律只規定人權委員會的委員，整體組成須代表北

愛爾蘭的人民。在澳洲，法律並無指明任何任命準則。  
 



 

 

8. 在南韓，法律清楚訂明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的甄選程序及任

命準則。在甄選過程中，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參與

其事，並由三方機關各自提名某數目的候選人以待任命。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及常任委員的任命，在獲得由國會議員及眾

議院議長組成的委員會的推薦後作出。  
 
9. 雖然所有研究的人權委員會均獲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評定為符合《巴黎原則》，但在運作及財政自主程度上卻不盡相

同。  
 
10. 在所有研究的地方中，人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由簡單的 (即北愛爾

蘭人權委員會 )至較複雜的 (即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都有。北愛爾

蘭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數較少，約為 20人，而澳洲人權及平等機

會委員會、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

數，則分別約為 100人、 200人及 340人。  
 
11. 在僱用職員方面，所有研究的人權委員會均受政府嚴格管制。至

於財政自主方面，在所有研究的人權委員會中，並無一個委員會

的賦權法例，載列條文確保委員會可獲足夠經費，俾能履行其獲

授權的職責。  
 
12. 所有研究的人權委員會均享有相若的一般職能與權力，包括就法

例及政策提供意見的權力、調查個別申訴及有系統地作出違反人

權行為的權力、提供／建議作出補償／補救的權力、介入或協助

關乎人權的法律訴訟程序的權力，以及教育和提高公眾的人權意

識的授權職責。  



 

 

北愛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  
的人權委員會  

 
 
第 1章  ⎯⎯ 引言  
 
 
1.1 背景  
 
 
1.1.1 在 2007年 6月 22日的會議上，民政事務委員會人權保障機制

小組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就選定地方

的人權委員會的職能、權力和運作進行研究。  
 
 
1.2 研究範圍  
 
 
1.2.1 是次研究探討選定地方的人權委員會的運作，重於下列各

方面：  
 

(a) 人權委員會的規管架構；  
 
(b)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及  
 
(c) 職能與權力。  

 
 
1.2.2 研究部於 2004年發表了一份有關《聯合王國、新西蘭及加拿

大就監察國際人權公約實施情況的機制》的研究報告。在 2007年 6月
22日的會議上，人權保障機制小組委員會建議研究部進一步研究北愛

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的人權委員會。這項有關這些地方的研究預

期可提供更多相關經驗的資料作比較用途，特別是在亞太區。  
 
 
1.3 研究方法  
 
 
1.3.1 擬備本報告的資料取自互聯網、政府文件及相關資料。研究

部亦有向選定地方的有關當局作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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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  北愛爾蘭  
 
 
2.1 背景  
 
 
2.1.1 在《貝爾法斯特協定》(Belfast Agreement)(即聯合王國 (下稱 "英
國 ")與愛爾蘭政府及部分當地政黨在 1988年於貝爾法斯特訂立的《和

平協定》 )締定後，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於 1999年成立。北愛爾蘭人

權委員會是首個在英國成立的人權委員會。  
 
2.1.2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透過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向英國國會負

責。北愛爾蘭辦公室是英國的政府機關，協助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在北

愛爾蘭推展英國政府的政策。北愛爾蘭辦公室全面負責維持治安和安

全，包括提供刑事司法服務。  
 
2.1.3 北愛爾蘭的法律制度與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法律制度相若。該

制度下所設有陪審團的審訊發揮相同作用，但若涉及恐怖活動的罪

行，則屬例外。北愛爾蘭的法院包括高級法院和下級法院，前者由上

訴法院、高等法院和巡迴法院組成，後者則由郡法院和裁判法院組

成。與上訴法院、高等法院和巡迴法院有關的所有事宜，均屬英國國

會的管轄範圍。法院的行政工作則由北愛爾蘭法院服務部 (Northern 
Ireland Court Service)負責。  
 
2.1.4 除了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外，另外亦有多個機構參與保障北

愛 爾 蘭 的 人 權 ， 包 括 北 愛 爾 蘭 平 等 委 員 會 (Equality Commission for 
Northern Ireland)、北愛爾蘭警務申訴專員 (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刑期覆核專員 (Sentence Review Commissioners)、終生監禁刑期覆

核 專 員 (Life Sentence Review Commissioners) 、 遊 行 委 員 會 (the Parades 
Commission)及北愛爾蘭申訴專員 (Northern Ireland Ombudsman)。  
 
2.1.5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在進行有關工作時，與一些公共機構有

緊密聯繫，並曾與其中部分公共機構簽訂多份諒解備忘錄 (議定書 )。
該等諒解備忘錄包括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分別與北愛爾蘭辦公

室、北愛爾蘭囚犯申訴專員 (Prisoner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北

愛爾蘭法院服務部、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及北愛爾蘭警務申訴專員所

簽訂的各份諒解備忘錄。 1 
 

                                                 
1 上 述 諒 解 備 忘 錄 的 文 本 請 參 閱 下 列 網 址 ：

http://www.nihrc.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7&Item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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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規管架構  
 
 
法律依據  
 
2.2.1 《貝爾法斯特協定》載有關於人權的章節。北愛爾蘭人權委

員會是該協定規定成立的兩個機構 2 之一，全權負責推廣和保障人

權。 3 
 
2.2.2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是英國國會根據《 1998年北愛爾蘭法
令》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 (下稱 "《北愛爾蘭法令》 ")，以非政府部

門的公營機構模式 (獨立的公營機構 )成立，，於 1999年 3月 1日開展工

作。《北愛爾蘭法令》是落實《貝爾法斯特協定》大部分條文的法規。

《北愛爾蘭法令》第 68至 72條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成立和職能作

出規定。《北愛爾蘭法令》附表 7涉及關乎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委員的

任期和薪金、財政資源及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員工安排的事宜。  
 
2.2.3 《 2007年 司 法 與 安 全 (北 愛 爾 蘭 )法 令 》 (Justice and Security 
(Northern Ireland) Act 2007)(下稱 "《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法令》 ")在
2007 年 5月 24日取得英女皇批准，該法令擴大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在

進行調查和提出法律訴訟方面的權力。《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法令》
第 14至 20條修訂《北愛爾蘭法令》，賦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3項新增

的權力  ⎯⎯  要求提交資料或文件或要求某人提供口頭證供的權

力；出入拘留地方的權力；以及以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身份提出司

法程序及在司法程序中引用《歐洲人權公約》的權力。  
 
 
權限範圍  
 
2.2.4 法例未有界定 "人權 "一詞。《北愛爾蘭法令》第 11條訂明，"人
權 "包括公約所載的權力，與《 1998年人權法令》4 (Human Rights Act 1998)
所訂的涵義相同。  

                                                 
2 另一個機構是北愛爾蘭平等委員會。  
3 《貝爾法斯特協定》關乎人權的章節第 5段提到， "新設的北愛爾蘭人權委員

會的成員來自北愛爾蘭社區各階層的人士，該人權委員會將根據西敏寺法例
(Westminster legislation)成立，其運作獨立於政府，而其職能將獲擴大和加強至超
越人權常設諮詢委員會 (Standing Advisor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現時所行使
的職能，包括覆檢相關法律和做法是否足夠及具有成效、在有需要時向政府
提出建議；提供人權的資料和宣揚人權意識；審議由新的議會轉交予該委員
會的法例草案；以及在適當情況下，提出法庭審訊程序或向提出法庭審訊程
序的個別人士提供協助。 "  

4 《北愛爾蘭法令》第 7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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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北愛爾蘭法令》第 69(5)(a)條清楚指明，北愛爾蘭人權委
員會可向任何人士提供協助。個別人士如向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申請協
助，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可基於下列任何一個理由批准有關申請：  
 

(a) 有關個案提出了一項涉及原則的問題；  
 
(b) 基於案件的複雜程度或有關人士與涉案另名人士的身

份，或基於一些其他理由，如期望該名人士可在沒有協

助的情況下處理有關個案是不合理的；及  
 
(c) 當中存在其他特殊情況，以致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適宜

提供協助。 5 
 
 
2.2.6 《北愛爾蘭法令》第 70(3)條進一步指明，北愛爾蘭人權委員
會如批准提供協助予某項申請，可以：  
 

(a) 提供或安排提供法律意見；  
 
(b) 安排提供法律代表；及  
 
(c) 提供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協助。  

 
 
授權職責及職能  
 
2.2.7 根據《北愛爾蘭法令》第 69條，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具有以
下職能：  
 

(a) 檢討北愛爾蘭與保障人權有關的法律和做法是否足夠及

具有成效；  
 
(b) 就保障人權須予採取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向事務大臣 6 及

北 愛 爾 蘭 議 會 行 政 委 員 會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提供意見；  

 
(c) 就某項法案是否符合人權向北愛爾蘭議會提供意見；  
 
(d) 透過例如進行或委託其他人士進行研究及教育活動或在

該等活動中提供協助，藉以提高公眾對人權重要性的瞭

解和認知；  
                                                 
5 《北愛爾蘭法令》第 70(2)條。  
6 除非另有說明，本章的事務大臣是指負責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事務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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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界定在西敏寺法例下補充《歐洲人權公約》的權利的

範圍，向事務大臣提供意見；  
 
(f) 在兩年內向事務大臣提供其認為有助改善北愛爾蘭人權

委員會的成效的建議；及  
 
(g) 盡力確保與建議中的愛爾蘭共和國人權委員會設立一個

聯合委員會。  
 
 
2.2.8 在很大程度上，上文所列的職能與《巴黎原則》 7 的規定相

近。此外，根據同一條文，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具有以下權力：  
 

(a) 提供協助予該等就關乎與保障人權相關的法律或做法的

程序而尋求協助的個別人士；  
 
(b) 就關乎保障人權的法律和做法提出法律訴訟；  
 
(c) 進行其認為為執行其職能而屬必要或合宜的調查；及  
 
(d) 發表意見以及研究及調查的結果。  

 
 
2.3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組成及組織架構  
 
2.3.1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由一名首席委員和數名由事務大臣按

照公職人員任命專員辦公室 8 發出的指引任命的委員組成。在作出

這些任命時，法律規定委員整體組成 "代表北愛爾蘭的人民。 "9 北愛

爾蘭人權委員會現時由一名具學術和政治背景的全職首席委員及 9名
不同背景 (例如學校教師、社工及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士 )的兼職委

員 10 組成。  
 

                                                 
7 Dickson (2005)第 135頁。  
8 公職人員任命專員辦公室的指引規定，有關的任命須受任人唯才此項具凌駕

性的遴選原則所規限。  
9 《北愛爾蘭法令》第 68(3)條。  
10 他們每周大約工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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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首席委員的任期不可超過 5年，而其他委員的任期則不可超

過 3年。事務大臣可酌情批准委員連任一次。事務大臣若信納下列事

項，即可撤去首席委員或委員的職務：  
 

"(a) 該名人士在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在被撤職之日不早於
6 個月前的連續 3個月沒有履行其職能；  

 
(b) 該名人士曾被裁定犯有刑事罪行；  
 
(c) 曾針對該名人士作出破產令或其產業已被暫時扣押，或

該人已與其債權人達成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安排，
或向其債權人給予信託契據；或  

 
(d) 該名人士無法或不適合執行其職能。 "11 

 
 
2.3.3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相對簡單，請參閱下文圖 1
的組織架構。在決定其本身的程序方面，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獲准就

由其委員會 (可包括並非委員的人士 )履行其職能的事宜訂定條文。 12 
多個委員會按照有關條文成立，包括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 (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法律委員會及政策委員會。 13 
 
2.3.4 《貝爾法斯特協定》建議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與愛爾蘭共和

國的人權委員會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作為在愛爾蘭島上研究人權事

宜的平台。該兩個委員會的聯合委員會於 2001年年底正式成立。該聯

合委員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而有關會議則輪流於貝爾法斯特和

都柏林舉行。  
 
 
財政及人力資源  
 
2.3.5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由北愛爾蘭辦公室撥款，並由事務大臣

從英國國會提供的款項中向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發放資助。身兼北愛

爾蘭辦公室總會計主任的北愛爾蘭辦公室常任秘書長 (NIO's Permanent 
Secretary)指 定 由 北 愛 爾 蘭 人 權 委 員 會 的 行 政 總 監 (Chief Executive of 
NIHRC)出任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會計主任。  
 

                                                 
11 《北愛爾蘭法令》附表 7第 2(4)段。  
12 《北愛爾蘭法令》附表 7第 8(1)(a)段。  
13 請參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7)第 83至 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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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按照與北愛爾蘭辦公室簽訂的《管理聲

明及財務備忘錄》 (Management Statement and Financial Memorandum)運作，

並由北愛爾蘭辦公室的補助撥款提供經費。在 2007-2008年度，北愛

爾蘭人權委員會獲補助撥款資助 156.1萬英鎊 (2,342萬港元 )的經費。

在開支方面，同一年度的職員開支佔其總預算的 54%(或 99.5萬英鎊

(1,493萬港元 ))。  
 
2.3.7 《北愛爾蘭法令》明確規定，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可僱用職

員，但其人數、薪酬及其他聘用條款和條件須獲事務大臣批准。14 北
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數較少，約為 20人，並由行政總監出任首

長。行政總監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經公開招聘作出委任。  
 
 
 

                                                 
14 《北愛爾蘭法令》附表 7第 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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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7)。  
 

首席委員  

行政總監  

委員 (9)  

資訊、教育及發展部主管  法律服務政策及研究部主管  

企業服務部主管  

政策工作人員 調查工作人員

(1.5) 
研究工作人員

(1.5) 
個案工作人員

(2)  
發展工作人員 資訊工作人員 資訊及出版

工作人員  
傳媒及公共事

務工作人員  
教育工作人員 

行政 (人事 )  行政 (財政 )行政 (法律 ) 行政 (接待 ) 行政 (資訊 )行政 (委員 )管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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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自主及問責性  
 
2.3.8 在 2006年年底，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全面通過評審，成為獲

聯合國認可的國家人權組織，這意味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已被評定為

符合《巴黎原則》 15。  
 
2.3.9 一如在第 2.3.7段所述，英國政府在編製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的整體預算方面擔當主導的角色，並對職員的僱用作出監管。北愛爾

蘭人權委員會曾多次要求當局提供足夠的資源予該委員會，以便能有

效履行其職能，並在僱用職員方面，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應可控制其資

源。 16 
 
2.3.10 關於問責方面，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向英國國會負責，並受

到英國國會行政事務專員的監察。《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法令》規

定，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必須就其調查結果發表報告。 17 
 
2.3.11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須在每年完結後，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

時間內盡快就其在年內履行職能的情況，向事務大臣提交報告。此

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亦備有委員利益名冊 (Register of Commissioner's 
Interests)，供公眾審查。  
 
 
2.4 職能與權力  
 
 
就法例及政府政策提供意見  
 
2.4.1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檢討北愛爾蘭與保障人權

有關的法律和做法是否足夠和具有成效。多年來，北愛爾蘭人權委員

會曾就現行或建議中的法例、相關政策和做法在人權方面的影響，以

及北愛爾蘭在遵守英國的國際人權責任方面的事宜，多次向政府、公

共主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回應有關的諮詢及提交其他意見書。 18 
 
2.4.2 在 2006-2007年度，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主要工作重點涉

及司法和保安。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曾不下 50次，就關乎法律改革、

維持治安、監獄、青少年司法、出入境、衞生及受害者權利的事宜回

應有關諮詢及提交意見書。  
                                                 
15 這些原則已於 1991年在巴黎召開的一次由聯合國贊助的國家人權機構代表大

會上獲得採納，其後並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聯合國大會通過。這些原則已

成為國家人權機構成立及運作的基礎及參考準則。《巴黎原則》載於本研究報

告的附錄內。  
16 請參閱本研究報告第 4.5段。  
17 《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法令》第 18條。  
18 請參閱 http://www.nihrc.org/index.php?page=res_details&category_id=26&Item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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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貝爾法斯特協定》及《北愛爾蘭法令》均規定，北愛爾蘭

人權委員會須 "就界定在西敏寺法例下補充《歐洲人權公約》的權利
的範圍進行諮詢和提供意見，並在適當情況下利用國際之間簽訂的文
據和經驗，以反映北愛爾蘭的特定情況。 "19 
 
2.4.4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於 2000年 3月推出其人權法案項目。此

後，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曾透過不同渠道，與多個界別廣泛進行相關

的諮詢工作。例子包括成立不同的工作小組；與政黨、非政府組織及

其他界別會面；就擬議法案進行教育和培訓工作；以及同時為兒童和

年青人舉辦諮詢。此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亦曾發表兩份諮詢文

件，並接獲逾百個當地人士、國際組織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高級司法

人員的意見。  
 
 
申訴的調查及檢控  
 
 
個案工作  
 
2.4.5 就違反人權方面，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可：  
 

(a) 向個別人士提供意見；  
 
(b) 調查投訴；  
 
(c) 協助個別人士提出法律訴訟；  
 
(d) 以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名義提出訴訟；及  
 
(e) 以第三者或法庭之友 20 的身份介入法律訴訟。  

 
 
2.4.6 與第 2.4.5段 (d)及 (e)項有關的協助事宜，將在本研究報告第

2.4.12至 2.4.14段中論述。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每年接獲超過 1 000項
新的法律查詢。大部分這類查詢均無須採用至正式的法律協助申請，

因為在給予初步意見及 (在大部分情況中 )進行一些書信往來和非正

式磋商後，該等查詢即獲得解決或撤銷。  
 

                                                 
19 《貝爾法斯特協定》有關人權章節的第 4段。  
20 法庭之友是 "法院的朋友 "，就特定案件的法律觀點向法庭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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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法律委員會 (前稱個案工作委員會 )一般每月舉行一次會議，

考慮個別人士提出的法律協助申請，以及聽取有關其他個案工作事宜

的匯報。上述委員會的成員由 3至 5名委員組成，是唯一獲授予決策權

和財政權的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2.4.8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在 2003至 2006年期間決定是否協助某

特定個別人士的策略性優先次序，是按照《歐洲人權公約》某些條文

擬訂的。該等條文分別是第二條 (生存權利 )、第三條 (免受酷刑與其他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自由 )及第六條 (獲得公平審訊 )，以及第一議

定書第三條載述的教育權利。在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為處理未符合作

出法律協助申請的非正式工作中，最為個別人士共同關注的事項涉及

家事法律、規劃法律和僱傭法律的事宜。  
 
2.4.9 過去 3年，法律委員會考慮了 150宗申請，並就 36宗個案給予

協助。例子包括就事務大臣拒絕根據重要人士保障計劃 (Key Person 
Protection Scheme)給予保障的決定所提出的質疑。另一宗個案關於就研

訊程序缺乏法律援助一事所提出的質疑。第三宗個案關乎對釋囚的就

業歧視。  
 
 
研究及調查  
 
2.4.10 根據《北愛爾蘭法令》，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有權進行研究 21 
及作出調查 22。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曾就涉及被拘留的兒童和青少

年、出入境執法、紀律部隊使用武力、醫療制度的死亡事故及女子監

獄的環境等多項事宜進行調查。  
 
2.4.11 根據原來的《北愛爾蘭法令》，儘管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具

有進行調查的一般權力，但並非同時具有執法的權力，例如強迫證人

給予口頭證供或披露文件的權力。然而，在《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
法令》獲通過後，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獲賦予權力，可要求提供資料

或文件，或要求某名人士提供口頭證據，以及進入羈留地方。這些新

增的調查權力受到國家安全限制所約束，只適用於 2007年 8月後發生

的事件。 23 
 
 

                                                 
21 《北愛爾蘭法令》第 69(6)條。  
22 《北愛爾蘭法令》第 69(8)條。  
23 《司法與安全 (北愛爾蘭 )法令》第 15及 20條。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須在開始

獲得這些新增權力的兩年內，向事務大臣匯報此等新增權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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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法律訴訟程序  
 
2.4.12 《北愛爾蘭法令》第 69(5)(b)條明確准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

會就關乎保障人權的法律和做法提出訴訟。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自成

立以來，只曾 4度決定行使此項權力。第一次是在 2000年 10月，該事

件涉及英國廣播公司播放一個節目的決定，該節目指控若干人士已就

策劃 1998年於北愛爾蘭奧馬發生的炸彈襲擊負上責任。第二次是關乎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介入法庭案件的權力。另外兩次則與某公共主管

當局拒絕讓其取覽重要資料有關。 24 
 
2.4.13  《北愛爾蘭法令》並無明確授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作為法

庭之友的權力。然而，在Re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5 一
案中，上議院裁定，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若獲法庭批准或邀請，便可

介入法律訴訟，就所需提出的人權原則發表意見。  
 
2.4.14 由於上議院已於 2002年 6月澄清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有權申

請介入法律訴訟，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曾以第三者或法庭之友的身份

介入十多宗案件。例子包括 (在上議院 )Amin一案中，北愛爾蘭人權委

員會曾就《歐洲人權公約》第二條對受看管時死亡此方面所施加的責

任提出意見；在McKerr一案中，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闡釋其立場，就

是政府有責任繼續遵照《歐洲人權公約》的決定；至於在 McClean v. 
Sentence Review Commissioners 一案中，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提出，《歐洲
人權公約》第六條適用於刑期覆核專員席前的事宜。 26 
 
 
教育及提高公眾意識  
 
2.4.15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具有法律上的責任，在北愛爾蘭提高公

眾對人權重要性的瞭解和意識。人權教育和培訓工作已成為北愛爾蘭

人權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在 2004年 3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曾委託其他人士就北愛爾蘭的人權教育和培訓進行一項獨立的檢

討。 27 
 

                                                 
24 請參閱 Dickson (2005)第 147至 150頁。  
25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v Greater Belfast Coroner 

[2002] UKHL 25。關於此案的討論，請參閱 Smith (2003)。  
26 請參閱 Dickson (2005)。  
27 Reilly & Niens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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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北 愛 爾 蘭 人 權 委 員 會 利 用 該 項 獨 立 檢 討 的 結 果 ， 制 訂 了

2007-2010年度的專屬教育和培訓策略性計劃  ⎯⎯  2007年北愛爾蘭

人權委員會教育策略。28 有關策略建議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應專注： 
 

(a) 令現時在此項計劃範疇內提出的多項活動產生協同效

應；  
 
(b) 擴大與不同提供者合作進行其教育及培訓活動；  
 
(c) 向更廣泛類別的持份者提供獲認可的教育和培訓計劃；  
 
(d) 檢討由公共機構提供的人權培訓；及  
 
(e) 製作更廣泛類別的資料、培訓和教育材料。  

 
 
2.4.17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一些典型的教育和培訓工作詳載如下： 
 

(a) 在 2002 年 9 月成立了人權法案學校計劃，就建議中的北

愛爾蘭人權法案製作人權教材。  
 
(b) 自 2000 年起已就北愛爾蘭警務人員的人權培訓作出監

察，並製備了 5 份研究報告。  
 
(c) 製備了多份人權指引，包括有關《歐洲人權公約》第二

及三條的指引、歐洲法庭案件摘要及《人權法令》的指

引。  
 
(d)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一直在兩間主要的當地大學與學術

團體建立關係。合作提供的活動包括提供學生實習計

劃、贊助畢業論文獎項，以及舉辦有關人權事宜的講座。 
 
 

                                                 
28 NIHR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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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所進行的檢討及評估  
 
 
2.5.1 北愛爾蘭多年來一直有發生政治暴力和民族衝突事件。北愛

爾蘭人權委員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受到不少有利害關係的團體的密切

監察。《北愛爾蘭法令》第 69(2)條規定，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必須在

成立兩年後，向事務大臣建議有何方法改善該委員會的成效，包括就

該法令第VII部授予委員會的權力和責任提出建議。  
 
2.5.2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因而在 2001年 2月向北愛爾蘭事務大臣

提交了一份評估報告。29 該報告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和財

政資源，以及《北愛爾蘭法令》授予該委員會的各項職能提出了多項

建議。該報告尤其建議制定特別的條文，以保證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的公正性和獨立性，以及擴大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調查權力。有關

報告亦建議提供足夠資源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使其可有效地履行

其職能，而在僱用職員方面，委員會應可控制其資源。  
 
2.5.3 在 2002年 5月，北愛爾蘭辦公室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當中

載有英國政府就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所提建議的回應擬稿。30 在諮詢

文件中，英國政府認為無需再度立法，以捍衞委員任命程序的獨立

性。然而，英國政府同意讓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可無須就所僱用的職

員人數取得部長的同意。  
 
2.5.4 在 2003年，為了調查英國的機構在保障人權方面的經驗，英

國國會轄下的人權聯合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工作的報告書。31 上述報告書認同，若給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一項

特定法定責任，使其須以獨立和公平的原則行事，並就任命委員方面

訂立清晰的準則，這應可加強其獨立性。上述報告書亦建議，為履行

其調查職能，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應可強迫有關人士提供證據以及出

入羈留地方。  
 
2.5.5 在 2005年 11月，北愛爾蘭辦公室發表了另一份關於北愛爾蘭

人權委員會的權力的諮詢文件。32 在該份文件中，英國政府終於同意

給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一項權力，使其可為調查目的而獲取資料和

出入羈留地方。  
 

                                                 
29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01) .  
30 Northern Ireland Office (2002) .  
31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2003) .  
32 Northern Ireland Office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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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兩名學者於 2005年發表了一份報告，該份報告就北愛爾蘭人

權委員會的成效作出評估。33 上述報告的結論是，雖然北愛爾蘭人權

委員會在短時間內已取得多項不錯的成就，但在數個範疇的成效卻頗

受爭議。報告把部分過失歸咎於英國政府  ⎯⎯  尤以北愛爾蘭辦公室

為然  ⎯⎯  指其沒有向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提供足夠的支援，而部分

責任則歸咎於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本身，因為該委員會未有為組織訂

立共同的目標。報告亦建議英國政府給予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足夠的

權力和資源，而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應致力訂立共同的策略性目標。 
 
 

                                                 
33 Livingstone & Murr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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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  澳洲  
 
 
3.1 背景  
 
 
3.1.1 澳洲原來的人權委員會於 1981年根據《人權委員會法令》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成立，該委員會已於 1986年 12月 9日停止

運作。新的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是根據《 1986年人權及平等
機會委員會法令》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Act 1986) 
(成立，並於 1986 年 12月 10日開始運作。  
 
3.1.2 總檢察長是負責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部長。檢察部

人權科就國內人權事宜、反歧視法例，以及國際人權責任的履行等，

向澳洲政府提供法律意見和政策意見。該科亦為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

委員會提供政策意見，以及對委員會具有行政上的責任。外交及貿易

部是負責國際人權事宜的政府部門。  
 
3.1.3 在 2004年 12月，澳洲政府發表了最新一份《國家人權框架：
國 家 行 動 綱 領 》 (National Framework for Human Rights—National Action 
Plan)34。《行動綱領》就澳洲政府如何在未來十年間提高國內人權狀況

擬訂優先次序項目，同時述明澳洲現已提供的人權保障。擬訂《行動
綱領》期間，當局曾經徵詢州政府和領地政府、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

委員會，以及一眾非政府組織的意見。  
 
3.1.4 根據《澳洲憲法》 (Australian Constitution)，司法權力由澳洲高

等法院以及其他由聯邦及地區立法機關成立的法院擁有 35。澳洲法院

制度奉行兩級制，分別為聯邦法院，以及州法院和領地法院。根據澳

洲的法院制度，高等法院是最終的上訴法院。  
 
3.1.5 《澳洲憲法》保障聯邦法官的獨立性，法官得到固定任期，

並規定不能降低法官的薪酬。要把聯邦法官免職，必須由澳大利亞聯

邦 36 議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同時提出，免職理由為行為不當或無行為

能力。在澳洲屬下各州和領地，法官的固定任期由法院作出規定，以

確保司法獨立。  
 

                                                 
34 請參閱澳大利亞聯邦 (2005)。在 1993年，澳洲建議擬訂國家人權行動綱領，

並在 1994年成為首個擬訂這種綱領的國家。  
35 《澳洲憲法》第 71條。  
36 在這報告中， Commonwealth 指澳大利亞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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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儘管澳洲各州和領地都有設立反歧視或平等機會委員會，但

本研究報告只會集中討論聯邦層次的人權委員會。由於各州和領地是

依據本身的法例各自成立委員會，該等委員會的職能各有不同；儘管

如此，各委員會也有若干相同的職能，包括裁定和調停有關歧視的申

訴，以及發展和施行人權教育，採取措施，提高國民對人權的意識。 
 
3.1.7 除了該人權委員會外，澳洲尚有其他機構協助保障人權，包

括聯邦私穩專員公署 (Office of the Federal Privacy Commissioner)、澳大利亞

聯邦申訴專員 (Commonwealth Ombudsman)37，以及各州和領地的私穩專

員和申訴專員。  
 
 
3.2 規管架構  
 
 
法律依據  
 
3.2.1 《澳洲憲法》並未載有人權法令性質的條文。作為澳洲的最

高層次法律，憲法明確保障若干權利和自由，包括由陪審團進行審訊

(第  80條 )、宗教結社的自由 (第 116條 )、取得財產的公平條款 (第 51條
(xxxi))，以及政治通訊的隱含權利。  
 
3.2.2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是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法令》於 1986年成立。《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就澳洲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和運作作出規定，訂定委員會的責任、職

能和權力，以及委員會就指稱違反人權或非法歧視個案展開調查的程

序。  
 
3.2.3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很多法律方面的責任，均是源起於

各項反歧視法例，包括《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 1984年性別歧視法令》 (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84)、《 1992年殘
疾歧視法令》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2)，以及《 2004年年齡歧視
法令》 (Age Discrimination Act 2004)。這些法例保障公眾免於因年齡、種

族、膚色、民族或族裔血統、性別、懷孕、婚姻狀況或殘疾而在工作

場所以及其他公眾生活範疇當中受到歧視或騷擾。  
 
 

                                                 
37 詳情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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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範圍  
 
3.2.4 在澳洲，人權有嚴格定義，而且只採納在《人權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法令》附表下訂明或由該法令聲明的國際文書中的權利。《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依據經澳洲通過的以下國際人權文書，擬訂澳洲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責任：  
 

(a)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 《僱傭與職業歧視公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11 號 )  

(Convention Concerning Discrimination in Respect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 《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d) 《兒童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e) 《殘疾人士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  
 
(f) 《智障人士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及  
 
(g) 《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

言》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Intolerance and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ligion or Belief)。  

 
3.2.5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執行的各項反歧視法令，全部皆以
澳洲確認的國際人權條約及公約作為基礎。《 1975年種族歧視法令》是
依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在國內履行有關義務。《 1984年
性別歧視法令》是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及《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第 156條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Convention 156)若干部分在國內履行
有關義務。《 1992 年殘疾歧視法令》規定，在公眾活動的範疇對殘疾人
士施加歧視，屬於違法。《 2004年年齡歧視法令》規定，在公眾的範疇
以年齡為理由對別人施加歧視，屬於違法。  
 
3.2.6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又根據以下法令，負有特定責任：  
 

(a) 《 1993年原住民業權法令》 (Native Title Act 1993)，就原住民
在原住民業權方面所行使和享有的人權作出報告 (由土著
及托雷斯海峽島民社會公義專員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38 負責執行 )；及  

 
(b) 《 1996年工作場所關係法令》 (Workplace Relations Act 1996)，

關乎聯邦裁判及同等薪酬 (由性別歧視委員負責執行 39)。  

                                                 
38 這是特設人權委員。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2.3.1段。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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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職責及職能  
 
3.2.7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0A條，澳洲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有責任確保委員會的法定職能得到履行：  
 

"(a) 關於：  
 

(i) 人權的不可分割性及普遍性；及  
 
(i i) 每人都擁有自由平等的尊嚴和權利的原則；及  

 
(b) 成效卓著，並為澳洲人民帶來最大利益。 " 

 
 
3.2.8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的權力及職能載於《人權及平等機
會委員會法令》，以及那些由委員會執行的法例。《人權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法令》訂明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權力及職能，包括：  
 

(a) 透過教育促進公眾的人權意識；  
 
(b) 就違反歧視及人權的申訴進行研訊；  
 
(c) 鼓勵各界遵守人權規定；及  
 
(d) 協助澳洲政府就人權及反歧視事宜制訂政策。  

 
 
3.2.9 為了履行責任，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得：  
 

(a) 促成公眾討論，舉辦及統籌研究及教育項目，並依據各

項法令的範疇，推廣人權及消除歧視；  
 
(b) 根據《種族歧視法令》、《性別歧視法令》、《殘疾歧視法

令》及《年齡法令》就聲稱的違法歧視行為展開調查，

並在可行情況下，嘗試透過調停行動解決問題；  
 
(c) 調查在《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下可能屬於違反

人權的行為或做法，或可能構成歧視的行為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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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關乎人權的法例提供意見，並監察有關法例的施行；

檢討現行及擬議的法例，指出不符合人權的地方，或帶

有歧視以致在僱傭或就業方面影響平等機會或待遇的條

文；  
 
(e) 研究任何關乎人權的新訂國際文書，並就該等文書是否

符合其他國際條約及現行澳洲法例向聯邦政府提供意

見；及  
 
(f) 就關乎人權及歧視的事宜建議政府擬定法例或採取行

動。  
 
 
3.2.10 為履行上述職能，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依據所有其下

執行的法令 (另有訂明者除外 )獲授權：  
 

(a) 轉介個別申訴予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展開調

查及調停；  
 
(b) 就履行職責期間引致的任何事件向政府匯報；  
 
(c) 成立諮詢委員會；  
 
(d) 制訂指引，協助機構和個人履行人權及反歧視法例和公

約的有關規定；  
 
(e) 在得到法院許可下，介入涉及人權事宜的法院聆訊；  
 
(f) 在聲稱屬違法歧視的個案中，在法院上出任法庭之友；  
 
(g) 在若干情況下給予豁免 (年齡歧視、性別歧視及殘疾歧視

法令 )；  
 
(h) 就重大事宜進行研訊；研訊可由委員會自行提出，或應

總檢察長之要求進行；及  
 
(i) 審視成文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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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此外，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有權採取一切所需或方便
行事的行動，以履行委員會的職能 "。40 
 
 
3.3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組成及組織架構  
 
3.3.1 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獨立法定組織，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屬聯合領導體制組織，由一名主席及 5名特設人權委員組成。5名特

設人權委員分別是人權委員、種族歧視委員、土著及托雷斯海峽島民

社 會 公 義 委 員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性別歧視委員及殘疾歧視委員。這 5個職位目前由 3人
擔任。主席同時是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行政總裁。  
 
3.3.2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由澳洲總督委任，可以全職

擔任，也可以兼職擔任。現任委員會主席在 2003年 5月獲委任，任期

5 年。現任主席獲得委任當時，是聯邦法院法官。其他 5名特設人權

委員均由總督委任為全職委員。如果獲委任為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的人士本身在司法部門任職，法律規定獲委任人士本身在司法部

門的任期、職級、職銜、地位、排名以及薪酬等不受影響 41。  
 
3.3.3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41條，假如澳洲人權

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委員破產、在未經批准下擔任受薪工作，或在指

明時間內未有履行職務，總督得終止其委任。此外，總督也可以行為

不當、身體上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等理由，終止委員的委任。  
 
3.3.4 圖 2顯示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組織結構。委員會的

秘書處由 3名執行理事領導，他們是由總理委任的資深行政人員。每

名委員也有本身的政策部門。  
 
 
財政及人力資源  
 
3.3.5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在 2007-2008年度的開支預算為

1,900萬澳元 (1億 9,200萬港元 )，比 2006-2007年度增加 5.6%。雖然澳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可以控制開支預算項下的開支，但開支預

算是由檢察部擬備。  

                                                 
40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3(1)條。  
41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0條。  



立法會秘書處  北愛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
的人權委員會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22 頁  

3.3.6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大約有 100名職員。委員會的職

員是根據《 1999年公共服務法令》(Public Service Act 1999)第 22條聘用的

公職人員。  
 
 
運作自主及問責性  
 
3.3.7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分別在 1999年及 2006年獲國際

人權保障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正式認證，代表委員會經協調委員會評

定為符合《巴黎原則》的規定。  
 
3.3.8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轄下設置特設人權委員的做法，在

全球人權組織當中絕無僅有。有關方面表示，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明顯多元化的組成，與有需要在澳洲代表多元社會力量的做法互

相脗合。 42 
 
3.3.9 一如上文第 3.2.10段所述，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有權

採取一切所需或方便行事的行動，以履行委員會職能。《人權及平等
機會委員會法令》同時容許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按照其認為合

適的方法進行研究或展開研訊。 43 
 
 

                                                 
42 請參閱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Committee (2003)第 13至 14頁。  
43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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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年報 2006-2007，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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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 在問責方面，總檢察長是負責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

部長。總檢察長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獲授予若干特定

權力，當中主要的權力是：  
 

(a) 與各州及各領地作出、更改或撤銷安排，以便履行關乎

人權或僱傭及就業方面的歧視的職能；  
 
(b) 與各州進行磋商後，宣布某項國際文書就有關法令而

言，屬關乎人權及自由；及  
 
(c) 成立諮詢委員會，就關乎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履

行職能方面的事宜，向委員會提供意見。委員會會應總

檢察長的要求，向總檢察長匯報澳洲在履行《國際勞工

組織公約》第 111 號規定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Convention 111)的情況，並就僱傭和就業方面關乎平等機

會和待遇的國家政策，向總檢察長提供意見。  
 
 
3.3.11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可隨時就履行職責期間引致的

任何事件向總檢察長 44 匯報，並得在總檢察長要求下，就此等事件作

出匯報。  
 
3.3.12 澳 洲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須 按 規 定 向 總 檢 察 長 提 交 年

報。總檢察長在接獲委員會呈交的年報後，須在 15個國會會議日內，

向國會提交該份年報。  
 
3.3.13 法例又規定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須每年擬備一份 3年
期機構計劃，並呈交總檢察長。機構計劃須訂明委員會就履行本身責

任和職務方面的一般政策和策略，並在委員會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列

出表現目標和表現指標。  
 
 

                                                 
44 除另有說明外，本章 "Minister"一字指負責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總檢

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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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職能與權力  
 
 
就法例及政府政策提供意見  
 
3.4.1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1條，澳洲人權及平

等機會委員會獲授權：  
 

"(e) 審視成文法則及 (在總檢察長提出要求時 )擬訂的成文法
則，以確定有關的成文法則或擬議的成文法則是否或會
否與任何人權出現不一致或相違反的情況，並將任何有
關審視的結果向總檢察長匯報；  
…. 

 
(j) 就關乎人權的事宜，自行或應總檢察長要求，向總檢察

長匯報國會應法院應當訂定的法例以及澳大利亞聯邦應
當採取的行動。 "  

 
 
3.4.2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有責任檢討法例，並就涉及人權

的法例、政府政策和計劃提供建議。向政府部門、國會委員會以及其

他調查機構提交的意見書，是由委員會的法律部、政策部以及申訴處

理部負責擬備。  
 
3.4.3 澳 洲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2006-2007 年 度 擬 備 的 意 見

書，例子包括 45：  
 

(a) 向參議院法律及憲政事務委員會就 2006 年防止清洗黑

錢及對抗恐怖活動融資法令的研訊提交意見書，對法令

在財務機構認為有清洗黑錢／恐怖活動融資風險的情況

下未有提供足夠反歧視保障表示關注；  
 
(b) 向眾議院法律及憲政事務委員會就現行法制能否適當滿

足長者法律需要的研訊提交意見書，並提供一系列背景

資料，包括有關年齡歧視的申訴數字；及  
 
(c) 就塔斯曼尼亞法律改革委員會以塔斯曼尼亞權利約章？

為題的討論文件向委員會提交意見書，表示視乎權利約

章的形式和內容，權利約章可以大幅改善塔斯曼尼亞的

人權保障。  

                                                 
45 澳 洲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的 其 他 意 見 書 ， 詳 情 請 參 閱

http://www.hreoc.gov.au/legal/sub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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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的調查及檢控  
 
 
申訴  
 
3.4.4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負有處理申訴的職能。委員

會獲授權根據聯邦人權及反歧視法例，對申訴個案展開調查，並在適

當情況下嘗試進行調解，以解決申訴個案。委員會會以不同的申訴處

理程序，處理《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下聲稱違法歧視的申訴

以及聲稱違反人權及歧視的申訴。  
 
3.4.5 在 2000年前，無法透過調解解決的違法歧視申訴個案，皆由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審理及作出裁判。 46 自 2000年 4月 13日
起，無法透過調停解決或被視為不適宜透過調解解決的違法歧視申訴

個案，皆由申訴人自行終結，而申訴人可選擇申請由聯邦法院或聯邦

裁判法院就有關聲稱進行審理及作出裁判。根據聯邦反歧視法例作出

的申訴，主要是僱傭方面的問題。  
 
3.4.6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提出聲稱違反人權及歧

視申訴但無法透過調解解決的個案，則不能選擇由法院進行審理及作

出裁判。這些個案或需向總檢察長匯報，並於其後向澳洲國會提交報

告。 47《人權法例修訂法令》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mendment Act)的
制訂，並未為這個程序帶來變化。整體而言，當局接獲根據《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提出的申訴個案，主要是關乎刑事紀錄導致僱

傭歧視，或聲稱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個案。  
 
3.4.7 在 2003-2006年，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每年平均接獲

大約 1 250宗申訴個案。在 2006-2007年，委員會接獲 1 779宗個案，當

中 1 656宗個案已經結案。94%的申訴個案，在提出申訴的 12個月內結

案。38%經完成處理的個案，是透過調解方式解決。處理一宗申訴個

案的平均時間為 6個月。以下圖表顯示根據不同法令所提出申訴個案

的詳情。  
 
 

                                                 
46 1995年高等法院在 Brandy v HREOC一案的裁決，判定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沒有權力就澳大利亞聯邦以外的答辯人的違法歧視行為訂定可予執行的裁

決。這個裁決促成 2000年 4月的《 1999年人權立法修訂法令 (第 1號 )》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Amendment Act (No.1) 1999)，透過以法院為基礎的裁決程序，確保

有關非法歧視的裁決可予執行。  
47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向總檢察長提交的報告清單，請參閱

http://www.humanrights.gov.au/legal/HREOCA_repor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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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  根據不同法令提出申訴個案  
 
 
 
 
 
 
 
 
 
 
 
 
 
 
 
 
 
 
 
3.4.8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負責調查及調停根據聯邦

反歧視及人權法例提出的申訴。實際上，委員會申訴處理部的職員協

助主席調查及解決申訴個案。下圖顯示處理申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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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處理申訴的程序  
 
 
 
 
 
 
 
 
 
 
 
 
 
 
 
 
 
 
 
 
 
 
 
 
 
 
 
 
 
 
 
 
 
 
 
 
 
 
 
 
*  當根據年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及殘疾歧視法令提出的申訴終結，申訴人可申請由澳洲聯

邦法院或聯邦裁判法院就有關聲稱進行審理及作出裁判。  
**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提出關於僱傭歧視或違反人權的申訴個案，其無法透過調停

解決者，不得交由法院審理。若主席信納申訴事項構成歧視或違反人權，該等調查結果將向總檢

察長匯報，並向國會提交。  

資料來源：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終結 * 
情況許可而與事各方同意下  

及早調解  

答辯人向申訴人作出書面回覆  
向申訴人／證人蒐集進一步資料／證據  

覆檢個案  

初步查詢 
─  電話查詢 
─  書面查詢 
─  親身查詢  

提出書面申訴  

初步評定申訴內容  

終結 * 

解決  未解決

終結 ** 

解決未解決

進一步調查  終結 *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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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研訊  
 
3.4.9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獲授權對 "任何可能與人權不一
致或相違反的行為或做法展開研訊及：  
 

(i) 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嘗試透過調停行動，令所
調查的事件得到解決；及  

 
(i i) 若委員會認為某行為或做法與人權不一致或相違反，並

且不認為適宜嘗試透過調停行動，令所調查的事件得到
解決，或已作出嘗試但未能成功令事件得到解決，則可
將有關調查向總檢察長匯報。 "48 

 
 
3.4.10 國家研訊包括為涉及研訊事項的各方舉行公開聽證及非公

開聽證。國家研訊不但可用以處理長期違反人權的個案 (以個別個案

的證據為基礎 )，也可藉以檢定造成違反個案所涉及的法例、政策及

做法。  
 
3.4.11 澳 洲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曾 就 一 系 列 事 件 進 行 國 家 研

訊，包括精神病、無家可歸的情況、郊區及偏遠地區的教育、種族暴

力情況，以及懷孕等。49 這些國家研訊的成效受到當地及國際社會廣

泛認同，引起廣泛宣傳，並促成重大的政策變化。 50 
 
 
介入法律訴訟程序  
 
3.4.12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有權向法院發出意見書，以法庭

之友的身分充當介入人。委員會訂有指引，並須符合指引要求，才可

要求介入法院聆訊。 51 
 
 

                                                 
48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1(1)(f )條。  
49 請參閱 http://www.hreoc.gov.au/legal/HREOCA_reports/。  
50 請參閱 Burdekin (2007)第 112至 116頁。  
51 請 參 閱

http://www.hreoc.gov.au/legal/submissions_court/intervention/interventions_in_court_proc.html
及 http://www.hreoc.gov.au/legal/submissions_court/amicus/amicus_guidel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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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介入職能  
 
3.4.13 根據《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1(1)(o)條，澳洲人

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在得到正審理訴訟的法院許可，並受到法院頒布

的任何條件的限制下，可介入涉及人權事宜的法院聆訊，特別是有關

以下的事項：  
 

(a) 人權 (按照《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的定義 )；  
 
(b) 僱 傭 歧 視 ( 按 照 《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法 令 》  及

《 1993 年工業關係改革法令》(Industrial Relations Reform Act 
1993)的定義 )；  

 
(c) 種族歧視 (按照《 1975 年種族歧視法令》的定義 )；  
 
(d) 以性別、婚姻狀況、懷孕、家庭責任為理由作出歧視，

或涉及性騷擾的歧視 (按照《 1984 年性別歧視法令》的定

義 )；或  
 
(e) 以殘疾為理由作出歧視 (按照《 1992 年殘疾歧視法令》的

定義 )。  
 
 
3.4.14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可以介入刑事或民事的法院聆

訊，儘管委員會所介入的個案大部分是民事個案。委員會曾在大約

50 宗法院聆訊中要求並獲准充當介入人，包括兒童給予同意接受外

科治療的個案、擄拐兒童個案、以及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孩政策而

申請難民地位的個案。 52 
 
 
特設人權委員作為法庭之友的職能  
 
3.4.15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46PV(1)條授權特設人權

委員在下列法院聆訊中擔任法庭之友，以協助聯邦法院及聯邦裁判法

院：  
 

"(a) 特設人權委員認為該法院聆訊中要求或可能要求頒布的
法令或會大大影響並非該聆訊與事一方人士的人權；  

 
(b) 特設人權委員認為對相關法令的施行會構成重大影響的

聆訊；及  
                                                 
52 請參閱 http://www.hreoc.gov.au/legal/submissions_cou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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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涉及特別情況並令特設人權委員信納由特設人權委員以
法庭之友身分向法院給予協助會構成公眾利益的聆訊。"  

 
 
3.4.16 法庭之友的職能，只可在得到有關法院許可下才能行使。 53 
委員會曾在涉及短付土著工資、就職前醫療檢查、婚姻狀況歧視，以

及兼職工作和家庭責任等個案行使這項職能。 54 
 
 
教育及提高公眾意識  
 
3.4.17 在人權教育和推廣方面，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法定

責任為：  
 

"(g) 促進澳洲對人權的理解、接納和公眾討論；及  
 
(h) 以澳大利亞聯邦的名義舉辦研究、教育項目及其他項

目，目的是推廣人權，並統籌由其他人士或機構以澳大
利亞聯邦的名義舉辦的任何這類型活動。"55 

 
 
3.4.18 此外，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有法律責任舉辦研究及教

育項目，目的是促成由委員會執行的相關法令的目標。  
 
3.4.19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藉着一系列的策略，向社會人士

發放關鍵的人權訊息：  
 

(a) 由委員會主席和委員與市、區以及專門的報刊、電台和

電視台定期進行新聞聯絡；  
 
(b) 由委員會委員和職員與不同的非政府組織、社區團體、

國會議員、工商界組織、學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員進行磋

商；  
 

                                                 
53 請參閱 Fougere (2001)。  
54 請參閱 http://www.hreoc.gov.au/legal/submissions_court/index.html。  
55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法令》第 1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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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學生、教師、僱主、政府、社區組織及有興趣的個別

人士開發網站，刊載人權教育的材料；  
 
(d) 為教師和學生開發與學校課程相關的人權教育資料；  
 
(e) 擬備和派發以簡明英語撰寫的人權及歧視印刷品，並以

14種不同語言翻譯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重要資

訊；及  
 
(f) 舉辦宣傳活動，例如每年一度的人權獎項。  

 
 
3.5 所進行的檢討及評估  
 
 
3.5.1 澳洲政府在 2003年向國會提出《 2003年澳洲人權委員會立法
草案》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Legislation Bill 2003)，以實踐政

府於 2001年提出 "更佳法例、更多選擇 "的承諾，繼續改革澳洲人權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架構，以確保委員會集中及有效地向廣大的澳洲社

群提供有關人權事宜的教育。政府提出上述法令時曾作出安排，將法

令交予參議院法律及憲政立法委員會 (下稱 "參議院委員會 ")展開研訊

及提出匯報。參議院委員會在 2003年 5月 29日發表報告，對澳洲人權

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能作出了全面的檢討。 56 2004 年舉行

大選，《 2003年澳洲人權委員會立法草案》即告失效。  
 
3.5.2 《 2003年澳洲人權委員會立法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  
 

(a) 取代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及 5 名特設

人權委員組成的架構，代之以由一名主席及 3 名一般人

權委員組成的架構；  
 
(b) 將教育、發布資料及提供援助訂為新委員會的主要職

能；及  
 
(c) 規定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必須取得總檢察長的同

意，才可行駛權力要求許可介入法院聆訊 (除非主席在獲

得委任的當時本身是一名聯邦法官；在這情況下則只須

通知總檢察長 )。  
 
 

                                                 
56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Committee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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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就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組成的改變，參議院委員會發

現，為數眾多的組織和個別人士大力支持保留特設人權委員，而不願

以一般人權委員取而代之。因此，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組成

沒有改變。多年以來，社會人士對特設人權委員易於辨別的職銜、積

極高調的倡議模式、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技能，抱有甚高評價。  
 
3.5.4 就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介入法院聆訊中的角色，參議

院委員會發現，幾乎所有回應這個事項的非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機構及

個別人士，均反對《 2003年澳洲人權委員會立法草案》所提出的建議。

最受人關注的是，擬議條文對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獨立性，

以及委員會作為並被視為澳洲居民人權衛士的角色構成威脅。57 參議

院委員會最終建議，規定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必須取得總檢察

長的同意，才可行駛權力要求許可介入法院聆訊的擬議條文，不應通

過。  
 

                                                 
57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Committee (2003)第 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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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  南韓  
 
 
4.1 背景  
 
 
4.1.1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1年成立，作為獨立的政府機構。

有關成立南韓國家人權機構的討論始於 1990年代初期，當時南韓一群

非政府組織正參加於 1993年 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  
 
4.1.2 韓國政府於 1998年開始草擬一項人權委員會法案，建議成立

一個新的委員會，作為司法部的附屬機構。非政府組織對政府此一意

念提出強烈抗議。有關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法案經修訂後於 2001年獲得

通過，把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界定為獨立的國家機構，與立法、行政

和司法機關並無牽連。 58 
 
4.1.3 在南韓，司法部負責制訂關於實施國際人權條約的國家政策

及策略。司法部的人權科負責提倡遵紀守法的精神，並與非政府組織

維持合作關係。在 2007年 5月，司法部敲定並公布促進及保障人權的

國家行動計劃，作為政府 2007至 2011年的人權政策藍圖。  
 
4.1.4 《韓國憲法》 (Korean Constitution)就獨立的司法機構作出規

定。憲法第 103條訂明，"法官須按良知，根據憲法及法令獨立地作出
裁決。 "南韓的司法機構由憲法法院、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其他地

方法院組成。憲法法院的職能之一，是對某法例是否符合憲法規定進

行司法覆核。  
 
4.1.5 南韓於 1994年設立申訴專員服務。韓國申訴專員 (Ombudsman 
of Korea)向就行政當局的違法及無理做法提出申訴的公眾人士，提供

範圍廣泛的服務。  

                                                 
58 有關詳情請參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2)第 3至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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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規管架構  
 
 
法律依據  
 
4.2.1 《韓國憲法》所保證的人權，包括誠信和尊嚴及尋求快樂的

權利 (第 10章 )、法律面前平等 (第 11章 )、個人自由 (第 12章 )、不被錯誤

檢控的保障 (第 13章 )、居所自由及自願遷徙權利 (第 14章 )、選擇職業

自由 (第 15章 )、居所自由 (第 16章 )、私隱自由 (第 17章 )、通信自由

(第  18 章 )、信仰自由 (第 19章 )、宗教自由 (第 20章 )、言論和新聞自由

及集會和結社自由 (第 21章 )及科學和藝術自由 (第 22章 )。  
 
4.2.2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1年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ct)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就韓

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組織和運作、職責和權限，以及調查涉嫌違反人

權或歧視事件的程序，作出規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於 2005年
修訂，目的之一是加強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及職能。 59 
 
4.2.3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負責根據《禁止歧視殘疾人士法令》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ct)，調查及處理

有關歧視殘疾人士的申訴。  
 
4.2.4 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18條，關乎韓國國家人權委

員會組織架構的事宜，由總統頒令訂明 60。亦有其他頒令執行及實施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及《禁止歧視殘疾人士法令》。  
 
 
權限範圍  
 
4.2.5 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 "人權 "一詞指《韓國憲法》
及法律所保證、南韓批准的國際人權條約所確認或國際習慣法所保障

的任何權利及自由，包括人類尊嚴及價值。  

                                                 
59 請參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4)第 209至 213頁。  
60 總統頒令為法令的授權規則或執行規例，由南韓總統經諮詢國務院後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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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2(4)條載列 19項禁止的歧視理

由，即性別、宗教、殘疾、年齡、社會地位、原居地、原居國、血統、

身體狀況、婚姻狀況、懷孕或產子、家庭類型或狀況、種族、膚色、

觀念或政治意見、刑事紀錄、性傾向、教育及病歷。歧視指基於禁止

的歧視理由，而在沒有理據的情況下優待或較差待遇、排斥或不同對

待。第 2(4)條是在 2005年的修訂中加入《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內。  
 
4.2.7 2005年的修訂亦進一步指明歧視包括任何性騷擾行為。性騷

擾的定義是，在僱傭情況中作出性方面的評語或行為，令人感到被羞

辱或貶低，或因拒絕回應此類評語、行為或要求，而在僱傭中造成不

公平待遇。 61 
 
4.2.8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調查的，主要是指稱違反《韓國憲法》
第 10至 20條的申訴。此外，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可調查《國家人權
委員會法令》所界定涉及歧視的違例指稱。  
 
4.2.9  《禁止歧視殘疾人士法令》於 2007年 3月獲得通過，將於

2008 年 4月生效。為保障及促進殘疾人士的人權，《禁止歧視殘疾人
士法令》在歧視的定義中納入直接及間接歧視，並把歧視的範圍擴闊

至包括拒絕提供合理居所。根據《禁止歧視殘疾人士法令》，韓國國

家人權委員會負責裁定非法歧視，並提出建議加以糾正。  
 
 
授權職責及職能  
 
4.2.10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授權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保障及促

進南韓每名居民的人權。 62《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19條規定，韓

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負責：  
 

(a) 檢討及研究關乎人權的法例；  
 
(b) 就有關違反人權的申訴進行調查，並作出補救；  
 
(c) 就有關歧視性做法的申訴進行調查，並作出補救；  
 
(d) 就人權問題及狀況進行調查；  
 

                                                 
61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5條。  
62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3及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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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供教育和提高公眾的人權意識的計劃；  
 
(f) 就識別問題及防範措施提出及建議指引；  
 
(g) 就當局確認及／或實施國際人權條約進行研究，並向當

局提供意見；  
 
(h) 與國內及海外機構合作，以保障及促進人權；及  
 
(i) 在保障及促進人權方面，進行其他視為必要的活動。  

 
 
4.3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組成及組織架構  
 
4.3.1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由 11名委員組成，包括韓國國家人權委

員會的主席及 3名常任委員 63。所有委員均由南韓總統 (下稱 "總統 ")任
命，為期 3年，當中 4名委員由國民議會提名， 4名由總統提名，而其

餘 3名則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提名。總統從各委員中任命韓國國家人

權委員會主席。委員可再獲任命，連任一屆。   
 
4.3.2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規定最少須有 4名委員為女性。 64 
法律亦規定，委員一職的候選人須在人權事宜上具備專業知識和經

驗，並獲確認在執行與保障及促進人權有關的職責時，有能力公正而

獨立地行事。 65 
 
4.3.3 委員如 "被判處監禁而無須承擔較重的懲罰 "，可被終止任

命。66 如全體委員三分之二或以上通過決議同意，亦可基於身體上或

精神上的理由罷免委員。  
 

                                                 
63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並無訂明常任委員的角色及權力。  
64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5(5)條。  
65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5(1)條。  
66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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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委員不可作為政黨成員及參與政治活動，亦不可同時擔任其

他公職。原先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11條亦禁止退休委員在退

休後接受委任為公職人員，為期兩年，但如屬教育方面的公職人員或

競選公職的候選人，則屬例外。然而，此條在 2005年被憲法法院裁定

違反憲法。  
 
4.3.5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成立小組委員會履行職能。目前有

4 個小組委員會，包括常任委員委員會、兩個糾正違反人權事件委員

會及歧視補救委員會。常任委員委員會由主席及常任委員組成，而其

他小組委員會則包含 3至 5名委員。常任委員委員會及其他小組委員會

有權成立特別委員會，就關乎性別及殘疾的人權問題進行研究及商

議。下圖顯示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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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7)第 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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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及人力資源  
 
4.3.6 韓 國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近 年 的 每 年 預 算 約 為 200 億 韓 圓

(1 億  6,400萬港元 )，當中約四成用於薪酬開支。《國家人權委員會法
令》雖指明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為委員會的管制人員 67，但並無

條文確保委員會有權匯編本身的預算。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預算反

而由司法部編製。  
 
4.3.7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規定設立秘書處處理韓國國家人權

委員會的一般事務。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現行秘書處的職員人數約為

200人，分為 5科、 22個小組及 3間附屬機構 (請參閱圖 4)。韓國國家人

權委員會秘書長由總統在該委員會妥為商議後，按委員會主席的推薦

任命。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級職員亦同樣由總統按委員會主席的

推薦任命。  
 
 
運作自主及問責性  
 
4.3.8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4年 4月正式獲國際協調委員會認

可。《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載有條文確認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運

作自主。第 3條規定，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須獨立處理歸屬其職權範

圍的事宜。第 18條同樣訂明，其運作所需的事宜須由韓國國家人權委

員會本身的規則訂明。68 此外，第 17條容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立

本身的職員紀律委員會，並制訂有關的紀律規則。  
 
4.3.9 然而，《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指明，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組織運作所需的事宜，除該法令所訂者外，須由總統頒令訂明。69 韓
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最初成立時，韓國政府在其秘書處的設立過程中曾

積極參與。 70 
 
4.3.10 就問責性而言，《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14條規定須將韓

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聆訊公開，但如委員會、其常務委員會及其他小

組委員會認為無需公開，則屬例外。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須擬備年

報呈交總統及國民議會，叙述過去一年的活動、人權情況及相關的改

善措施。  
 

                                                 
67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6(5)條。  
68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18條。  
69 同上。  
70 請參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2)第 9頁及 Cho (2002)第 234至 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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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如認為需要，可向總統及國民議會作出

任何其他報告。71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須向公眾發布呈交總統及國民

議會的一切報告，但關乎國家安全或個人私隱，或其他法例禁止發布

的事宜，則不在此限。  
 
4.3.12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可出席國民議會，就歸屬該委員會

管轄範圍的事務表達意見，而倘若國民議會要求，亦須出席會議作出

報告或回覆。  
 
 
4.4 職能與權力  
 
 
就法例及政府政策提供意見  
 
4.4.1 一如上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法律責任：  
 

(a) 就與人權有關的法規、政策及做法進行調查及研究，並

提出建議及意見，以供改善；  
 
(b) 就人權狀況進行調查；及  
 
(c) 就當局確認任何國際人權條約及實施進行研究，並向當

局提供意見。  
 
 
4.4.2 在 2004及 2005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就人權法例及政府

政策，向有關各部及國民議會提交約 20份意見書。該等意見書所載的

建議之一，是廢除在南韓經常被指嚴重違反人權的《社會保障法令》 
(Social Protection Act)及《國家安全法令》 (National Security Act)。 72 
 
4.4.3 自 2003年以來，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一直備受壓力，要制定

全面的反歧視法例，並用了超過 3年草擬一項反歧視法案。最後，國

民議會於 2007年 3月通過《殘疾歧視法令》(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賦權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負責釐定非法歧視，並提出建議加以糾正。 
 

                                                 
71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29(2)條。  
72 請參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4)第 201至 204頁。  



立法會秘書處  北愛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
的人權委員會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42 頁  

4.4.4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利用專長，評論韓國政府向國際人權

條約機構提交的報告，並監察該等人權條約在當地的實施情況。韓國

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建議韓國政府簽署數份任擇議定書 73，包括《消除
對婦女歧視公約任擇議定書》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及《關於販賣兒童、兒童賣淫和
兒童色情的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申訴的調查及檢控  
 

4.4.5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獲授權就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a) 國家機關、地方政府或羈留或懲教設施所觸犯的違反人

權事件；及  
 

(b) 法人團體、組織或個人所觸犯的歧視行為或任何違反平

等權利的事件。 74 
 
 

4.4.6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透過電話、傳真及電郵接受申訴，並可

為羈留設施內被羈押的人士、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及特殊區域社區，實

地提供人權諮詢及提交請願服務 75。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所接受的申

訴 個 案 持 續 上 升 ， 由 2001 年 的 803 宗 增 至 2005 年 的 5 617 宗 。 在

2005 年，約 75%的申訴與違反人權事件有關，其餘的是歧視個案，當

中約 45%與僱傭有關。  
 

4.4.7 圖 5詳述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申訴處理程序。在調查申訴

時，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獲賦權傳召任何人士提供證據，出示文件，

以及進行實地調查。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應有關人士的要求，將申

訴交由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若非如此，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便會就

調查結果進行商議，然後作出決定。  
 

4.4.8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容許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基於多

種理由不受理申訴 76，例如導致申訴的事件於超過一年前發生；有關

事件正接受刑事調查或法庭審訊；正進行或已完成其他尋求補救的法

律程序；或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認為不宜調查的申訴。  

                                                 
73 部分人權條約附有任擇議定書，可就有關條約訂定程序，或處理與該等條約

有關的實際範疇。人權條約的任擇議定書本身為條約，可讓身為主要條約締

約方的國家簽署、加入或確認。  
74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30條。  
75 在 2005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探訪有韓森氏病病人的鄉村，並向村民提供

諮詢服務及接受他們請願。  
76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32條訂明 10個不接受申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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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申訴處理程序  
 
 
 
 
 
 
 
 
 
 
 
 
 
 
 
 
 
 
 
 
 
 
 
 
 
 
 
 
 
 
 
 
 
 
 
 
 
 
 
 
 
 
 
 
 
資料來源：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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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如爭議／申訴雙方願意進行《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所訂的

調解程序，但未能就有關問題妥協，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就下列任

何一項作出決定：  
 

"(a) 停止違反人權事件或歧視行為，以待調查；  
 
(b) 復原或損害賠償，或其他必要的補救；或  
 
(c) 防止再發生同樣或類似違反人權事件或歧視行為所需的

措施。 "77 
 
 
4.4.10 如爭議／申訴相關各方在兩星期內對所作決定並無異議，有

關決定將與在法庭和解具同等效力。  
 
4.4.11 視乎申訴的調查結果，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提議恰當的補

救行動，並建議適當的紀律行動及緊急紓緩措施。78 如申訴的情況與

須予以刑事懲罰的刑事作為相若，紀律行動可包括向檢察總長提交指

控。  
 
 
直接調查  
 
4.4.12 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30(2)條，如有合理因由相信

發生了嚴重的違反人權事件或歧視行為，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進行

職務規定的調查。79 近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就軍人在執勤時死

亡的處理程序、在公共圖書館使用個人資料及性暴力受害人的保護措

施等事件，進行職務規定的調查。  
 
 
介入法律訴訟程序  
 
4.4.13 就對保障和促進人權有重大影響的法庭審訊而言，《國家人
權委員會法令》第 28條賦權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基於法庭要求或主

動 "就依法的事件，向法院具管轄權的分庭或憲法法院陳述意見 "。  

                                                 
77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42(4)條。  
78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第 44、 45及 48條。  
79 《 2001年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的有關條文並不涵蓋歧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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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 在涉及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調

查或處理的個案的法庭審訊方面，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不但可就法律

問題上 (de jure)陳述意見，亦可就實際運作上 (de facto)陳述意見。  
 
 
教育及提高公眾意識  
 
4.4.15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之一，是提高公眾的人權意識。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曾使用多種方法向社會傳遞其主要人權信息，而

這些方法包括：  
 

(a) 使用視聽媒體，例如電視廣告及製作電影和卡通等。韓

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2 年起製作了一系列以人權及

歧視問題為主題的電影； 80 
 
(b) 為政府僱員，特別是檢控官、警方、懲教人員及軍方，

提供人權工作坊及培訓；  
 
(c) 為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提供訓練計劃，並為小學、初中

及高中發展人權教育課程；  
 
(d) 於 2005 年設立聯線人權學習中心，方便取覽人權教育資

料；及  
 
(e) 倡議另行就人權教育立法。《人權教育法令條例草案》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ct Bill)於 2007 年 10 月獲國務院通

過，正待國民議會制定。 81 
 
 
4.5 所進行的檢討及評估  
 
4.5.1 在檢討及評價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方面，有關的資料不多。

在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最初數年，曾有一些評價論文發表。82 這
些論文對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作出批評，理由是該委員會 (a)受到高

度政治干預； (b)在僱傭事宜上缺乏財政獨立及自主； (c)調查權力不

足，並有廣泛權力不受理申訴；以及 (d)未能制訂策略性理念。  
 

                                                 
80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4)第 166至 168頁。  
81 請 參 閱

http://www.humanrights.go.kr/english/download.jsp?board_id=Press%20Releases&filename=PR
%20-%20HR%20Edu%20Bill.doc。  

82 請參閱 Cho (2002)及 Kwok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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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在 2008年 1月，總統過渡委員會 83 建議將韓國國家人權委員

會交由總統辦公室規管。該委員會的一項論據是，韓國國家人權委員

會的現況違反三權分立的原則。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84 及聯合國人權

事務高級專員 85 均對擬議的重新安排方案深表關注，而擬議變動並無

落實。  
 

                                                 
83 為管理總統任期的過渡而成立的委員會。  
84 2008年 1月 21日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新聞稿。  
85 《韓國時報》 2008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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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  印度  
 
 
5.1 背景  
 
 
5.1.1 印 度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於 1993年 10月成立， 86  其 法 規 載 於

《 1993年保障人權法令》(下稱 "《保障人權法令》")(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ct 1993)。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要職能之一，是接受有關公

職人員因疏忽而作出的作為及不作為所造成的違反人權事件的申

訴，並進行調查，以及在得悉有違反人權事件時加以防止。  
 
5.1.2 內政部的人權科處理與《保障人權法令》有關的事宜，亦處

理與國家整合及社區和諧有關的事宜。印度政府已採納一項國家人權
教育行動計劃，以期促進及提高社會各界的人權意識。  
 
5.1.3 《保障人權法令》亦就成立邦人權委員會訂定條文，而相應

已有 17個邦成立了此類機構。如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或適

宜，可將向其提交或待決的任何申訴轉交出現申訴的邦的人權委員

會。然而，下文只會討論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  
 
5.1.4 印度司法機構由最高法院、邦級高等法院及地區層面的地方

法院及分庭組成。最高法院是印度最高級法庭。憲法上存在廣泛的條

文，保障法官的獨立性，包括有關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法官的甄選、

任期條件及罷免的條文。  
 
5.1.5 雖然印度最高法院的程序視乎下級法院 (包括高等法院 )所作

的判決或命令，但最高法院亦會為保障公眾利益，審訊法庭本身或任

何其他個人 (而非感到受屈的一方 )提出的訴訟。這稱為公益訴訟。  
 
5.1.6 除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外，當局亦有成立其他機構，以加強

及保障印度社會極需援助的界別行使基本人權。這些機構包括國家婦

女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Women)、國家少數民族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inorities)、國家設籍階級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heduled Castes)及國家設籍部落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heduled 
Tribes)。這些委員會負責保障《印度憲法》 (Indian Constitution)及立法機

關所通過各項保證給予指明目標團體權利的法例。  
 

                                                 
86 有關成立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詳細討論，請參閱 R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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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印度的銀行、保險及通訊界均設有申訴專員計劃，處理各自

消費者提出的申訴。  
 
 
5.2 規管架構  
 
 
法律依據  
 
5.2.1 印度的基本權利載於《印度憲法》第 III部 (第 12至 35條 )。這

些權利包括個人權利，例如法律面前平等、言論和表達自由、結社及

和平集會自由、信仰宗教自由及藉人身保護令等令狀保障公民權利的

憲法補救權利。《憲法》第 32條就執行基本權利，授予最高法院廣泛

的原訟司法管轄權。  
 
5.2.2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原本根據 1993年 9月 28日的《保障人權
條例》(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rdinance)成立，而該條例後來由《保障
人權法令》取代。《保障人權條例》由印度總統根據《印度憲法》第  123
條頒布 87。其後，當局於 1993 年 11月向印度國會提交新法案取代該條

例。《保障人權法令》於 1994年 1 月獲得總統同意。該法令就成立國

家人權委員會、邦人權委員會及人權法庭 88 作出規定，為人權提供更

佳保障。   
 
5.2.3 《保障人權法令》被《 2006年保障人權 (修訂 )法令》(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mendment) Act 2006)修訂。除修改各邦人權委員會的成

員任命外，對《保障人權法令》作出的主要修訂關乎以下事宜：加強

人權委員會可用的調查機制；賦權各委員會建議授予補償 (即使在調

查過程中 )；賦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無須通知邦政府的情況下探

訪監獄；以及加強記錄證人證據的程序。  
 
 

                                                 
87 並無進行國會委員會辯論該條例內容的一般程序。請參閱 Sripati (2001)。  
88 人權法庭為邦成立的特別法庭，旨在加快審訊與違反人權有關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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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範圍  
 
5.2.4 《保障人權法令》把 "人權 "界定為包括 "憲法保證或國際公約
載列並獲印度法院執行，而關乎個人生命、自由、平等和尊嚴的權
利。"89 "國際公約 "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及印度中央政府指明的其他聯合國公約或規約。 90 
 
5.2.5 《保障人權法令》第 36條指明不受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管轄

的事宜。舉例而言，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得調查尚待邦人權委員會

或根據當時有效的任何法例妥為成立的任何其他委員會裁決的任何

事宜。此外，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或邦人權委員會亦不可調查逾一年

前干犯的任何違反人權事件。  
 
 
授權職責及職能  
 
5.2.6 《保障人權法令》的序言訂明，在國家及邦的層面成立人權

委員會，旨在為人權提供更佳保障。根據《保障人權法令》第 12條，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履行下列全部或任何職能：  
 

(a) 主動或按受害人或代表受害人的任何人士向其提交的請

願或按任何法院的指示或命令，調查下列申訴：  
 

(i) 違反人權或教唆違反人權；或  
 
(ii) 公職人員在防止違反人權時疏忽；  
 

(b) 在法庭批准下，介入涉及違反人權而尚待法庭判決的指

稱的任何程序；  
 
(c) 探訪邦政府所規管用作羈留或供暫住進行治療、改造或

保護的任何監獄或任何其他機構，以研究入住者的居住

環境，並就此提出建議； 91 
 

                                                 
89 《保障人權法令》第 2(1)(d)條。  
90 《保障人權法令》第 2(1)(f )條。  
91 《保障人權法令》的原先條文規定，探訪該等機構，須通知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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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檢討憲法或當時有效的任何法例就保障人權提供的保

障，並建議措施使其能有效實施；  
 
(e) 檢討妨礙享有人權的因素，包括恐怖主義的作為，並建

議適當的補救措施；  
 
(f) 研究有關人權的條約及其他國際文書，並提出建議，使

其能有效實施；  
 
(g) 在人權範疇上進行及促進研究；  
 
(h) 在社會各界傳播人權知識，並透過刊物、傳媒、研討會

及其他現有方式，提高對現有保障該等權利的措施的認

識；  
 
(i) 鼓勵在人權範疇上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及機構作出努力；

及  
 
(j) 其可能認為促進人權所需的其他職能。  

 
 
5.3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組成及組織架構  
 
5.3.1 根據《保障人權法令》第 (2)條，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包含： 
 

(a) 一名曾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主席；  
 
(b) 一名現任或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委員；  
 
(c) 一名現任或曾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委員；及  
 
(d) 兩名從在關乎人權的事宜上具備知識或實際經驗的人士

中任命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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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除上述 5名常任委員外，亦有 4名當然委員，他們履行較少職

能 (第 5.2.6段的職能 (b)至 (j))。他們是：  
 

(a) 國家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  
 
(b) 國家設籍階級委員會主席；  
 
(c) 國家設籍部落委員會主席；及  
 
(d) 國家婦女委員會主席。  

 
 
5.3.3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全部 5名常任委員均由印度總統 ("總統 ")
按由下列人士組成的委員會的推薦任命：  
 

(a) 身為委員會主席的總理；  
 
(b) 眾議院議長 92；  
 
(c) 負責內政部的部長；  
 
(d) 眾議院反對黨領袖；  
 
(e) 國務院反對黨領袖 93；及  
 
(f) 邦議會副主席。  

 
 
5.3.4 《保障人權法令》第 6條規定，一經任命，印度國家人權委

員會的主席及其他委員須任職 5年，或直至年屆 70歲為止，以較早者

為準。委員有資格再獲任命，連任一屆，為期 5年。一經退任，主席

及委員便不符合再在中央或任何邦政府任職的資格。 94 
 
 

                                                 
92 印度國會下議院。  
93 印度國會上議院。  
94 《保障人權法令》第 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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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或任何委員，均可在最高法院研

訊證明行為不當或無行為能力及按其後的建議，由總統予以免職。總

統亦可在下列情況下，將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及任何委員免

職：  
 

(a) 被裁定無力償債；  
 
(b) 在任期間擔任外間任何受薪職位；  
 
(c) 因身心虛弱而不宜繼續任職：  
 
(d) 具管轄權的法院宣布屬精神不健全，而情況亦屬如此；

或  
 
(e) 因干犯總統認為涉及道德墮落的罪行而被定罪及判處監

禁。  
 
 
5.3.6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總幹事是秘書長，屬印度政府大臣職

級的人員。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分為 6科，分別是行政科；法律科；

培訓科；政策研究、項目及計劃科；調查科和資訊及公共關係科。法

律科負責為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接受及處理有關違反人權的申訴。  
 
5.3.7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訂有計劃，聘用卓越人士擔任特派專

員，以提升工作質素。當局會在印度政府或警察服務有優良服務紀

錄，並專注人權問題的退休高級人員中揀選特派專員。他們處理某個

或多個工作範疇，例如童工、羈押司法及殘疾或領土管轄。  
 
 
財政及人力資源  
 
5.3.8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擬備本身的預算提交中央政府。中央政

府在考慮撥款要求後，制訂並向國會呈交撥款要求。在國會作出撥款

後，中央政府以資助方式向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撥款。印度國家人權

委員會獲法律保證，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動用款項，以履行職

能。 95 在 2005-2006年度，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預算為 15,740萬盧

比 (3,130萬港元 )，當中約 34%用作職員薪酬及津貼。  
 

                                                 
95 《保障人權法令》第 3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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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保障人權法令》第 11條規定中央政府須向印度國家人權委

員會提供一名屬印度政府大臣職級的人員擔任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

秘書長、警務調查人員 (包括提供一名不低於警察總長職級的人員 )、
以及為有效履行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職能所需的其他人員及職員。  
 
5.3.10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數約為 340人。中央政府有權

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委員、人員及其他職員的薪酬、津貼

和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訂立規則。在符合該等規則的規定下，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可委任其認為必要的其他行政、技術及科技職員。印度

國家人權委員會在增加職員人數方面須獲中央政府同意。  
 
 
運作自主及問責性  
 
5.3.11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先後於 1999及 2006年獲國際協調委員

會評定為符合《巴黎原則》。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享有多項自主權，

包括任命主席及委員的方法、訂定任期和法定保證，以及給予他們的

身份。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亦有本身的調查職員。《保障人權法令》
第 32條清楚訂明，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享有財政自主 (請參閱本報告

第 5.3.8段 )。  
 
5.3.12 據《保障人權法令》第 40條所述，中央政府可訂立規則，執

行《保障人權法令》中關乎僱用職員、年度帳目報表的編製格式及必

須或可以訂定的任何其他事宜的條文 96。然而，中央政府在這方面訂

立的任何規則，均須提交國會省覽，而國會有權修改或拒絕接納有關

規則。  
 
5.3.13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權規管本身的程序，並在主席認為適

當的時間及地點開會。97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所有命令及決定，均

由委員會的秘書長或主席妥為授權的任何其他人員核證。  
 
5.3.14 在問責性方面，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須備存妥善帳目及其他

有關紀錄，並擬備年度帳目報表。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帳目須連同

審計報告，由審計主任及審計長審計及核證，而該等文件會提交國會

的上下議院省覽。  
 
 

                                                 
96 請參閱第 5.3.10段。  
97 《保障人權法令》第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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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此外，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須向中央政府及有關的邦政府提

交年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可隨時就其認為屬迫切或重要，且不

應延遲至提交年報時匯報的任何事宜，提交特別報告。該等文件亦應

提交國會的上下議院或邦立法機關省覽。  
 
 
5.4 職能與權力  
 
 
就法例及政府政策提供意見  
 
5.4.1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法律責任，檢討任何可能對保障人權

有影響的法例所提供或訂明的保障措施，以及研究有關人權的條約及

其他國際文書，並提出建議使其能有效實施。  
 
5.4.2 多年來，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就與反恐怖主義有關的法案

或法例、武裝部隊的特別權力、婦女及兒童的權利、與衞生及教育、

難民及資訊權有關的問題，表達意見。在 2000年，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向印度政府提交本身建議，修訂其賦權法令的多項條文。 98 
 
5.4.3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已成立一個諮詢機構和工作小組，成員

包括各政府部門的代表、非政府組織和律師，旨在擬備一項國家人權

行動計劃。在與有關的部長和政府部門作廣泛討論後，現正擬備行動

計劃的擬稿。  
 
5.4.4 就實施國際條約而言，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多次，尤其是

在酷刑、婦女和兒童權利及難民方面，要求審視現況，並採取特殊措

施，以確保為人權提供更佳保障。近年，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已促請

印度政府批准《兒童權利公約》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的任擇議定書。 99 
 
 

                                                 
98 有關進一步討論，請參閱本研究報告第 5.5部。  
99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4年 11月成功游說印度政府簽署《兒童權利公約》

的任擇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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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的調查及檢控  
 
 
申訴  
 
5.4.5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要職能之一，是接受有關因公職人

員的作為或不作為而造成違反的人權事件，或因事發一年內得悉因公

職人員疏忽而沒有防止違反人權事件發生的申訴，並進行調查。  
 
5.4.6 印 度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每 年 須 處 理 大 量 違 反 人 權 事 件 的 申

訴。在 2006-2007年度，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接獲 82 233宗申訴，較

2005-2006年度增加 10.5%。在 2004-2005年度，所接獲的個案總數為

74 401宗，當中 72 775宗為指稱違反人權的申訴、1 500宗關乎羈留死

亡通知的個案、4宗羈留強姦個案及 122宗有關與警察衝突的個案。 100 
 
5.4.7 人權申訴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法律科處理。任何申訴如須

進行調查，會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本身的調查科進行。屬警察總長

職級的人員擔任調查科的主管，由副總督察、高級警司、副警司、督

察和警員協助。  
 
5.4.8 在 調 查 申 訴 時 ， 印 度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享 有 民 事 法 院 根 據

《 1908年民事程序守則》(Code of Civil Procedure 1908)審訊訴訟的一切權

力，尤其擁有下列權力：  
 

(a) 傳召及強制證人出席，並在其宣誓後進行訊問；  
 
(b) 透露及出示任何文件；  
 
(c) 接受誓章證據；  
 
(d) 向任何法庭或辦公室要求提供任何公共紀錄或副本；  
 
(e) 發出委任狀，以便訊問證人或審查文件；及  
 
(f) 可以訂明的任何其他事項。 101 

 
 

                                                 
100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年報 (2005年 )第 23頁。  
101 《保障人權法令》第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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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在調查有關違反人權的申訴時，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根據

《保障人權法令》第 17條：  
 

(a) 要求中央或邦政府或任何其他當局或其轄下機構，在其

指明的時間內提供資料或報告；  
 
(b)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其訂定的時間內如沒有收到有關

資料或報告，可着手調查申訴；及  
 
(c)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收到有關資料或報告後，如信納

無須作進一步調查，或所需行動已由政府或有關當局提

出或採取，可決定不調查申訴，並就此告知申訴人。  
 
 
5.4.10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完成調查後，可採取下列任何措施： 
 

(a) 如調查披露某公職人員干犯違反人權事件，或在防止違

反人權時疏忽，可建議政府或有關當局啓動檢控程序，

或對有關人士採取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能認為適當的

其他行動；  
 
(b) 接觸最高法院或有關的高等法院，要求作出該法院可能

認為需要的指示、命令或令狀；或  
 
(c) 建議政府或有關當局即時向受害人或其家人作出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可能認為需要的臨時紓緩措施。  
 
 
有關武裝部隊的申訴  
 
5.4.11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主動或根據向其提交指控武裝部隊

違反人權的請願，要求中央政府提交報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收

到報告後，可決定不處理有關申訴，或視乎情況向政府提出建議。根

據《保障人權法令》，中央政府須在 3個月或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能

容許的更長時間內，告知委員會按有關建議所採取的行動。該法令又

訂明，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須公布其報告，包括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建

議及政府按該等建議採取的行動。所公布的報告文本亦會送交請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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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調查  
 
5.4.12 根據報章及電子媒體有關違反個人或團體人權的報道，印度

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主動要求有關機關提交事實報告，並一如處理違反

人權的申訴般，在需要的情況下進行調查。  
 
5.4.13 《保障人權法令》亦規定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須在人權範疇

方面進行及促進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訂機制，用以促進及保障

人權，以及打擊違反人權的事件。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協助外間機

構進行有關的資料研究。  
 
5.4.14 上述資料研究的例子為 102：  
 

(a) 有關販賣婦女及兒童的行動研究  ⎯⎯  由新德里的社會

科學院進行。該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販賣婦女及

兒童問題的趨勢、範圍及嚴重程度，並評估現時就販賣

活動所引致的問題作出回應的種類。  
 
(b) 有關實施《青少年司法 (照顧及保護兒童 )法令》 (Juvenile 

Justice (Care and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ct)的研究  ⎯⎯  由新

德里的社會法律資訊中心進行。就實施而言，該項研究

試圖審視該法令的現有地位。  
 
(c) 評估促進印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研究  ⎯⎯  由國

家訟辯研究中心 (一個以普那作基地的非政府組織 )進
行。該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政府為實現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 (特別是食物、衞生及教育權利，尤其關乎

部分被邊緣化的團體 )而分配的資源，並探討助人爭取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公民社會措施。  
 
 
介入法律訴訟程序  
 
5.4.15 《保障人權法令》第 12(b)條賦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在法庭

批准下，介入任何指稱涉及違反人權的而尚待法庭進行的任何審訊程

序。此外，《保障人權法令》第 18(2)條亦在 "調查後的步驟 "標題下，

容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 "接觸最高法院或有關的高等法院，要求
作出該法院可能認為需要的指示、命令或令狀。 " 
 
 

                                                 
102 詳情請參閱 http://nhrc.nic.in/ResearchStudies&Proje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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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不時介入尚待印度最高法院或高等法

院進行審訊，而關乎人權事宜的訴訟，以期在法庭席前提出觀點，並

協助法庭作出考慮。  
 
5.4.17 最 近 印 度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接 觸 最 高 法 院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個

案，是一宗普遍稱為 "最佳餅店案 "(Best Bakery case)的案件。最佳餅店

案是在 2002年古吉拉特暴動期間，於 2002年 3月 1日在巴羅達發生，當

時有 14人被謀殺，其中多人被燒死。在多名證人其後轉為敵意證人後

缺乏證據，全部 21名被告於 2003年 6月獲 "快速審理法庭 "裁定無罪，

使案件變得街知巷聞。  
 
5.4.18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03年 7月向最高法院提交特別許可

呈請，要求擱置原審法官的判決，並要求作出指示，由一個獨立機關

再作調查，以及重審最佳餅店案。在 2004年 4月，最高法院下令在古

吉拉特外的馬哈拉施特拉重審案件。結果，重審案件的特別法庭把較

早時獲判無罪的 9人判處終身監禁，因為他們在襲擊餅店時殺死 14人。 
 
5.4.19 印度一個頗獨特的安排，是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與最高法院

及高等法院維持一種互補的關係。這些法院一直將關乎維持及促進人

權的事宜，交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研訊或調查，並要求其提交報告

及建議。  
 
5.4.20 最高法院曾在多宗正考慮而尤其涉及團體權利的案件中，將

有關事宜轉交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處理。按照最高法院的指示，這些

事宜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視作計劃監察，而當中包括：  
 

(a) 廢除債役勞動。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一直參與監察《債
役勞動制度 (廢除 )法令》(Bonded Labour System (Abolition) Act)
的實施情況；  

 
(b) 妥善管理精神病院。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一直遵從最高

法院的命令，參與監督 3所精神病院的運作；及  
 
(c) 獲得食物的權利計劃。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一直參與監

察處理奧里薩邦若干地區餓死個案的救援措施的實施情

況。基於上述參與，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已制訂行動計

劃，在國家實現獲得食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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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提高公眾意識  
 
5.4.21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之一，是在社會各界傳播人權知

識，並透過刊物、傳媒、研討會及其他現有方式，提高對現有保障該

等權利的措施的認識。  
 
5.4.22 多年來，為促進人權教育，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曾採取下列

措施：  
 

(a) 與有關的教育部長合作，為各級學校編製教育材料；  
 
(b) 與大學資助委員會合作，發展大學程度的課程；  
 
(c) 鼓勵公務員、警隊、副武裝部隊及武裝部隊的訓練學院

發展人權課程；  
 
(d) 編製人權訓練及推廣材料，包括小冊子、電影、每月通

訊、網頁，以及出版國家人權委員會期刊；  
 
(e) 設立專家委員會，制訂長期及短期的人權推廣計劃，並

實施政府的人權教育行動計劃；及  
 
(f) 鼓勵及支持非政府組織的工作。  

 
 
5.5 所進行的檢討及評估  
 
 
5.5.1 由於國家面積大且存在極大的差異，印度的人權狀況甚為複

雜。大多數違反人權事件出現在內部軍事衝突的地區發生，或因宗教

和種族歧視及暴力而造成。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一直受到有關各方密

切監察。部分團體批評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採用限制性的任命準則

(只着重司法人員 )、無能力處理武裝部隊的違反人權事件及延誤處理

申訴。 103 
 
 

                                                 
103 請參閱 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1998)、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2004)

及 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2006)第 10至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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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在 1998 年 ， 印 度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要 求 印 度 前 首 席 法 官

(A.M. Ahmadi 法官 )帶領一個諮詢委員會，評估是否有需要對《保障人
權法令》作出結構性轉變及修訂。諮詢委員會於 1999年 10月向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提交報告，提出一些重要變動，包括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享有財政自主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權在無須事先通知邦政府

的情況下探訪羈留所；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權及自由揀選本身的職

員；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更改組成方式，加入兩名司法及 3名非司法

成員，當中一人應為女性；以及將副武裝部隊所觸犯的違反人權事件

納入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調查權力範圍。 104 
 
5.5.3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按照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就《保障人權
法令》所需作出的修訂闡述本身的意見，並於 2000年 3月將有關建議

轉交印度政府。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建議對《保障人權法令》作出的

詳細修訂，已全部夾附於其 2001-2002年度年報內。 105 印度國家人權

委員會特別提出多項要求，包括擴闊《保障人權法令》中 "國際公約 "的
涵義，以包括 1966年後的其後公約、從武裝部隊的定義中剔除副武裝

部隊，以及擴大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調查權力，可在有合理及足夠

理由的情況下處理在超過一年前發生的事宜。  
 
5.5.4 一如第 5.2.3段所述，《保障人權法令》一直到 2006年才作出

修訂。部分修訂以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的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為

本，而其他修訂則按成員包括內政、國防、外務及法律部的部長委員

會的建議作出。然而，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任命準則及調查武裝部

隊違反人權事件的程序，並無改變。  
 

                                                 
104 請參閱 Hindu (1999年 10月 20日 )第 10頁及 Sripati (2001年 )。  
105 NHRCI Annual Report 2001-2002, Annex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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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  分析  
 
 
6.1 引言  
 
 
6.1.1 這次研究的所有地方，在過去 20年均成立了人權委員會，而

其 中 最 新 成 立 的 人 權 委 員 會 於 2001年 在 南 韓 成 立 。 表 1至 4(載 於

第  66 至 69頁 )綜述北愛爾蘭、澳洲、南韓及印度等選定地方的人權委

員會的主要特點。  
 
 
6.2 人權委員會的成立  
 
 
6.2.1 雖然所有研究的地方均有民選的立法機關、獨立的司法機構

及其他機構例如申訴委員及非政府組織等，處理某些方面的保障人權

事宜，但它們都認同有需要成立獨立的專門機構，負責促進及保障人

權。  
 
6.2.2 在所研究的地方中，澳洲的人權委員會歷史最為悠久。澳洲

首個人權委員會於 1981年成立，是亞太區於 1990年前成立的少數人權

委員會之一。 106 
 
6.2.3 於 1991年在巴黎召開的一次聯合國贊助的會議上，訂立了一

套《關於國家機構的地位的原則》⎯⎯現時普遍稱為《巴黎原則》，
該套原則其後於 1992及 1993年分別獲得人權委員會及聯合國大會通

過。這些原則已成為國家人權機構成立及運作的基礎及參考準則。因

此，不少國家人權機構均按照這些原則成立。 107 
 
6.2.4 印度及南韓分別於 1993及 2001年成立其人權委員會。北愛爾

蘭在達成地區和平協議後，於 1999年成立其人權委員會。  

                                                 
106 新西蘭人權委員會於 1981 年成立，而菲律賓人權委員會則於 1987 年成立。  
107 經 國 家 人 權 機 構 國 際 協 調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評定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名單，請參閱

http://www.nhri.net/2007/List_Accredited_NIs_Nov_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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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這次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即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澳洲

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均透過正式立法方式成立。  
 
6.2.6 在研究的人權委員會中，其賦權法例所載的 "人權 "定義各有

不同。印度和南韓把人權界定為包括各自政府批准的國際人權條約所

載的權利，以及國家憲法所納入的若干權利，而南韓更進一步把國際

習慣法所保障的權利包括在內。  
 
6.2.7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賦權法例把人權界定為包括

選定國際人權文書所載的權利，以及指明國家法例所納入的權利。在

北愛爾蘭，人權在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賦權法例內未有界定，但指

明包括《歐洲人權公約》所載的權利。  
 
 
6.3 組成及任命  
 
 
6.3.1 根據《巴黎原則》，人權委員會的組成及其成員的委任，必

須按照一定程序予以確定，這一程序應提供一切必要保障，以確保參

與促進和保護人權的社會力量的多元代表性。 108 
 
6.3.2 在研究的地方中，各個人權委員會的組成及成員委任方

式，存在極大差異。除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外，其他 3個委員會的成

員人數均在其賦權法例中清楚訂明。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由一

名主席及 5名專設人權委員組成，而南韓的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則由

一名主席及 10名其他委員組成。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由兩類委員組

成，包括 5名常任委員及 4名當然委員。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在賦權法

例並無指明委員人數的情況下，現時由一名全職首席委員和 9名兼職

委員組成。  

                                                 
108 《巴黎原則》第 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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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在北愛爾蘭和澳洲，當地委員會成員的甄選程序不受法律

規管。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所有委員 (包括首席委員 )，均由北愛爾

蘭事務大臣按照公職人員任命專員辦公室發出的指引任命。法律只規

定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委員，整體組成須代表北愛爾蘭的人民。在

澳洲，法律並無指明任何任命準則。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主

席及其他 5名委員由總督任命。  
 
6.3.4 在南韓，所有委員均由南韓總統任命。法律清楚指明韓國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的甄選過程及任命準則。在甄選過程中，立法機

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參與其事，並由三方機關各自提名某數目

的候選人以待任命。委員一職的候選人須在人權事宜上具備專業知識

和經驗，並獲確認在執行與保障及促進人權有關的職責時，有能力公

正及獨立地行事。此外，法律亦規定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最少須有

4 名委員為女性，這是在所有研究的地方中一項獨特規定。  
 
6.3.5 在印度，印度總統在取得由國會議員及眾議院議長組成的

委員會的推薦後，任命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及常任委員。法律

規定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及兩名常任委員必須來自司法機構；另外

兩名常任委員須在關乎人權的事宜上具備知識或實際經驗。  
 
6.3.6 除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外，其他 3個人權委員會的賦權法例

均清楚訂明委員會委員的免職理由。該等理由包括行為不當、身體上

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無力償債、監禁及擔任外間受薪職位等原因。 
 
 
6.4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6.4.1 根據《巴黎原則》，保障人權的國家機構應具備使其能順利

開展活動的基礎結構，特別是充足的經費。這一經費的目的是使其能

有自己的工作人員和辦公地點，以便獨立於政府，而不受可能影響其

獨立性的財政控制。 109 雖然所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均獲國家人權

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評定為符合《巴黎原則》，但在運作及財政自主程度

上卻不盡相同。  
 

                                                 
109 《巴黎原則》第 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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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在研究的地方中，人權委員會的組織架構由簡單的 (即北愛

爾蘭人權委員會 )至較複雜的 (即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都有。北愛爾蘭

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數較少，約為 20人，而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

會、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員人數，則分別

約為 100人、 200人及 340人。  
 
6.4.3 在運作自主方面，在研究的人權委員會中，並非所有賦權法

例均載有條文，確保有關委員會運作獨立，並獲得足夠資源，使其能

獨立及有效地運作。 110 只有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賦權法例規定，

該委員會可獨立處理必然歸屬其職權範圍的事宜。韓國國家人權委員

會亦可訂立本身的規則，處理運作所需的事宜。  
 
6.4.4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具有法律權力，作出執行職能所

需或利便執行職能或與執行職能有關的一切事情。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有權規管本身的程序，並在主席認為適當的時間和地方舉行會議。 
 
6.4.5 在僱用職員方面，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均受政府嚴格管

制。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可僱用職員，但其人數、薪酬及其他條款和

條件須獲國務大臣批准。在印度，中央政府有權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

會的主席、委員、人員及其他職員的薪酬、津貼和其他服務條款及條

件訂立規則。在南韓，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運作所需的事宜，由

總統頒令訂明。  
 
6.4.6 至於財政自主方面，在研究的人權委員會中，並無任何一個

委員會的賦權法例，載列條文確保委員會可獲足夠經費，俾能履行其

獲授權的職責。在研究的地方中，只有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可編製本

身的預算。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的資助均屬部門預算中的组成部分

(連同司法部或其同等機關一併計算 )。在預算撥款過程中，它們的預

算無一以獨立預算項目的形式編纂。  
 
 

                                                 
110 如何保持不時與撥款政府存有矛盾的公共機構的自主權，是具爭議性的問

題。其中一項建議，是把這些機構轉變為立法機關的代理機構，具備 "國會人

員 "的身份。有關詳情請參閱 Wettenha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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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職能與權力  
 
 
6.5.1 《巴黎原則》規定應賦予該等國家委員會盡可能廣泛的授

權，包括促進和保障的權力。所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均享有其賦權

法例所認可的廣泛授權，以處理受關注的人權問題。  
 
6.5.2 研究的各個人權委員會均有相若的一般職能與權力，包括就

法例及政策提供意見的權力、調查個別申訴及有系統地作出違反人權

行為的權力、提供／建議作出補償／補救的權力、介入或協助關乎人

權的法律訴訟程序的權力，以及教育和提高公眾的人權意識的授權職

責。  
 
6.5.3 在調查權力方面，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最近獲賦予權力，可

要求提供資料或文件，或要求某人提供口頭證據，以及進入羈留地

方。然而，這些新增的調查權力受到國家安全限制所約束，只適用於

2007年 8月後發生的事件。  
 
6.5.4 與法院比較，人權委員會是解決人權衝突的一個較具成本效

益和便捷的方法。部分人權委員會 (包括本報告所研究者 )，具備權力

尋求許可以介入法律訴訟程序。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及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一直積極參與關乎人權的法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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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人權委員會的成立  
 

地方  人權委員會  成立年份  賦權法例  "人權 "的定義  

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  1998 《 1998年北愛爾蘭法令》。  未有界定。包括《歐洲人權公約》
所載的權利。  

澳洲  澳 洲 人 權 及 平 等 機 會

委員會  
1986 《 1986年人權及平等機會委

員會法令》及澳洲人權及平

等機會委員會執行的多項反

歧視法令。  

只關乎《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法令》所附載或根據該法令所公

布的國際文書，以及多項反歧視

法令所載的權利。  

南韓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2001 《國家人權委員會法令》。  韓國憲法及法律所保證、南韓批

准的國際人權條約所確認或國際

習 慣 法 所 保 障 的 任 何 權 利 及 自

由，包括人類尊嚴及價值。  

印度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  1993 《 1993年保障人權法令》。  憲法保證或國際公約載列並獲印

度法院執行，而關乎個人生命、

自由、平等和尊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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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組成及任命程序  
 

地方  委員人數  任命方式  任命準則  

北愛爾蘭  一名全職首席委員和

9 名兼職委員。  
由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按照公職人員任命

專員辦公室發出的指引任命。  
委員整體組成須 "代表北愛爾蘭的
人民 "。  

澳洲  一名主席及 5名專設人

權委員。  
主席及其他 5名委員由總督任命。  並無特定。  

南韓  一名主席及 10名其他

委員。  
所有委員均由南韓總統任命，當中 4名委

員由國民議會提名，4名由總統提名，而

其餘 3名則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提名。總

統從各委員中任命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的主席。  

委員中最少須有 4名為女性，而委員

一職的候選人應在人權事宜上具備

專業知識和經驗，並獲確認在執行

與保障及促進人權有關的職責時，

有能力公平而獨立地行事。  

印度  5名 常 任 委 員 (包 括 主

席及 4名其他委員 )及 4
名當然委員。  

印度總統在取得由國會議員及眾議院議

長組成的委員會的推薦後，任命印度國

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及其他常任委員。

主席及兩名常任委員必須來自司法

機構；另外兩名常任委員須在關乎

人 權 的 事 宜 上 具 備 知 識 或 實 際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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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組織架構設計與運作安排  
 

地方  組織架構  人力資源  財政自主  

北愛爾蘭  分為 3科  ⎯⎯  法律服務、政策及研究

科、資訊、教育及發展科和企業服務

科。  

職員人數： 20人。北愛爾蘭人權

委員會可僱用職員，但在人數、

薪 酬 及 其 他 僱 傭 條 款 和 條 件 方

面，須獲國務大臣批准。  

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的預算

由北愛爾蘭辦公室編製。  

澳洲  分組負責處理申訴、機構服務、國際項

目及公共事務。各委員均有本身的政策

單位。  

職員人數：100人。澳洲人權及平

等機會委員會的職員為公務員。

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控制本身預算的開支，但其預

算由律政司署編製。  

南韓  分為 5個部門 (政策及策略規劃、行政服

務、違反人權事件及補救、歧視及補

救、人權教育 )、22個小組及 3間附屬機

構。  

職員人數：200人。韓國國家人權

委員會組織運作所需的事宜，由

總統頒令訂明。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預算

由司法部編製。  

印度  分為 6科：行政科；法律科；培訓科；

政策研究、項目及計劃科；調查科和資

訊及公共關係科。  

職員人數：340人。中央政府有權

就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席、

委員、人員及其他職員的薪酬、

津貼和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訂立

規則。  

印度國家人權委員會編製本

身的預算。中央政府審議有關

預算，並呈交國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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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職能與權力  
 

職能與權力  北愛爾蘭 澳洲  南韓  印度  

就法例及政策提供意見  

就法例、政策或國際條約向政府

／國會提供意見的權力  有  有  有  有  

申訴的調查及檢控  

接受及調查申訴的權力  有  有  有  有 a  

取得證據及訊問證人的權人  有 b  有  有  有  

進入及檢查處所 (包括羈留設施 )
的權力  有  有  有  有  

藉調解處理申訴的權力  *** 有  有  *** 

提供及建議作出補償／補救的

權力  無  有 c  有 d  有 c  

向政府／國會匯報的權力  有  有  有  有  

主動進行調查的權力  有  有  有  有  

介入法律訴訟程序  

介入或協助關乎人權的法律程

序的權力  有  有 e  有  有 f  

教育及提高公眾意識  

進行人權教育／研究的授權職

責  有  有  有  有  

備註：  (a)  不可調查逾一年前干犯的任何違反人權事件。  
 (b)  該等權力受到國家安全限制所約束，只適用於 2007年 8月後發生的事

情。  
 (c)  只提出建議的權力。  
 (d)  作出補償的權力。  
 (e)  以介入人及法庭之友的身份行事。  
 ( f )  與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維持互補關係。  
 *** 法律並無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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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促進及保護人權國家機構  
的地位及職權的原則 ("巴黎原則 ") 

 
 
註：1991年 10月，人權事務中心召開國際研討會，以審核和更新與現

有國家人權機構有關的資料。參與者包括來自國家機構、各國、聯合

國、其專門機關、跨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參加上述研討會的代表除了就現行安排交流意見外，亦就國家人權文

書的角色、組成、地位和功能，制訂了一系列範圍廣泛的建議。該等

建議於 1992年 3月獲人權委員會通過 (第 1992/54號決議 )，並於 1993年
12月 20日獲聯合國大會藉第A/RES/48/134號決議通過，現綜述如下。 
 
 
A. 權限與職責  
 
 
I .  應賦予國家機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權限。  
 
 
2. 應賦予國家機構盡可能廣泛的授權，對這種授權在憲法和立

法案文中應有明確規定，並具體規定其組成和權限範圍。  
 
3. 國家機構除其他外，應具有以下職責：  
 
 
(a) 應有關當局的要求，或通過行使其在不需向上級請示逕行聽

審案件的權力，在諮詢基礎上，就有關促進和保護人權的任何事項，

向政府、議會和任何其他主管機構提出意見、建議、提議和報告；並

可決定予以公布。這些意見、建議、提議和報告以及該國家機構的任

何特權應與以下領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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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i) 目的在於維護和擴大保護人權的任何立法和行政規定以及

有關司法組織的規定。為此，國家機構應審查現行的立法和行政規

定，以及法案和提案，並提出它認為合適的建議，以確保這些規定符

合人權的基本原則；必要時，它應建議通過新的立法，修正現行的立

法以及通過或修正行政措施；  
 
(ii) 它決定處理的任何侵犯人權的情況；  
 
(iii) 就人權問題的一般國家情況和比較具體的事項編寫報告；  
 
(iv) 提請政府注意國內任何地區人權遭受侵犯的情況，建議政府

主動採取結束這種情況的行動，並視情況需要，對政府要採取的立場

和作出的反應提出意見；  
 
 
(b) 促進並確保國家的立法規章和慣例與該國所加入的國際人

權文書協調，及其有效執行；  
 
(c) 鼓勵批准上述文書或加入這些文書並確保其執行；  
 
(d) 對各國按照其各自條約義務要向聯合國機構和委員會以及

向區域機構提交的報告做出貢獻，必要時，在對國家獨立性給予應有

尊重的情況下，表示對問題的意見；  
 
(e) 與聯合國和聯合國系統內的任何其他組織、各區域機構以及

別國主管促進和保護人權領域工作的國家機構進行合作；  
 
(f) 協助制定人權問題教學方案和研究方案並參加這些方案在

學校、大學和專業團體中的執行；  
 
(g) 宣傳人權和反對各種形式的歧視特別是種族歧視的工作，尤

其是通過宣傳和教育來提高公眾認識以及利用所有新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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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B. 組成和獨立性與多元化的保障  
 
 
1. 國家機構的組成及其成員的任命，不論是通過選舉產生還是

通過其他方式產生，必須按照一定程序予以確定，這一程序應提供一

切必要保障，以確保參與促進和保護人權的 (民治社會的 )社會力量的

多元代表性，特別是要依靠那些能夠促使與以下各方面代表，或通過

這些代表的參與，建立有效合作的力量：  
 
負責人權和對種族歧視作鬥爭的非政府組織、工會、有關的社會和專

業組織，例如律師、醫生、新聞記者和著名科學家協會；  
 
哲學或宗教思想流派；  
 
大學和合格的專家；  
 
議會；  
 
政府部門 (如果包括它們，則它們的代表只能以顧問身分參加討論 )。  
 
 
2. 國家機構應具備使其能順利開展活動的基礎結構，特別是充

足的經費。這一經費的目的是使它能有自己的工作人員和辦公房舍，

以便獨立於政府，而不受可能影響其獨立性的財政控制。  
 
3. 為了確保國家機構成員的任務期限的穩定 (沒有這一點就不

可能有真正的獨立性 )，對他們的任命應通過一項正式法令來實行，

這種法令應規定明確的任務期限。只要機構的成員多元化得到保證，

這種任務期限可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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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C. 運作方法  
 
 
在運作框架內，國家機構應：  
 
 
1. 根據其成員或任何請願人的提議，自由審議屬於其權限範圍

內的任何問題，不論這些問題是由政府提出，還是該機構無須向上級

機構請示而自行處理的；  
 
2. 為評估屬於其權限範圍內的情況，聽取任何人的陳述和獲得

任何必要的資料及文件；  
 
3. 特別是為了廣為公布其意見和建議，直接或通過任何新聞機

構公諸輿論；  
 
4. 定期並於必要時，經正式召集後召開有全體成員出席的會

議；  
 
5. 必要時建立成員工作小組，並設立地方或地區分機構，協助

國家機構履行任務；  
 
6. 與負責和促進保護人權的其他機構保持協商，不論它們是否

有管轄權 (特別是與監察專員、調解人和類似機構保持協商 )；  
 
7. 鑒於在開展國家機構工作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所發揮的根

本作用，應同專門促進和保護人權、從事經濟和社會發展、與種族主

義進行鬥爭、保護特別易受傷害體 (尤其是兒童、移徙工人、難民、

身心殘疾者 )或致力專門領域的非政府組織發展關係。  
 
 
D. 關於具有準管轄權的委員會的地位的附加原則  
 
 
可以授權一國家機構負責受理和審議有關個別情況的申訴和請願。個

人、他們的代表、第三方、非政府組織、工會聯合會或任何其他代表

性組織都可把案件提交此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並在不損害涉及委員

會其他權力的上述原則的情形下，交託委員會的職務可根據下列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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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1. 通過調解，或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通過有約束力的決定，

或必要時在保持機密的基礎上，求得滿意的解決；  
 
2. 告訴提出請願一方其權利，特別是他可以利用的補救辦法，

並促使他利用這種辦法；  
 
3. 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受理任何申訴或請願，或將它轉交任

何其他主管當局；  
 
4. 向主管當局提出建議，尤其是對法律、規章和行政慣例提出

修正或改革意見，特別是如果它們已使為維護其權利提出請願的人遇

到困難時。  
 
 
註：  (1)  A/36/440 (1981), A/38/416 (1983), E/CN.4/1987/37 (1987), E/CN.4/1989/47 and Add. 

1(1989), E/CN.4/1991/23 and Add. 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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